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阮翠十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張培伶即辰安護理之家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家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6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到職日為民國110年4月15日，至同年10月15日間約6

個月期間，因疫情關係，每日工作12小時，吃飯、休息都

在病房內，如有病人要服務，即要立即提供服務，每日又

要提早10分鐘交班後才下班，及交班10分鐘後才下班，故

每日實際工作時間為12小時又20分，但被告每日僅計加班

1小時予原告。嗣被告於111年11月1日以業務緊縮為由解

僱原告，然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規

定提示業務緊縮之財務報表，向勞工局陳報後獲准，即逕

行違法解僱原告，未依法給予原告預告期間找新雇主，亦

未給付資遣費。關於轉換雇主，那時仲介和被告已經討論

好了，當時原告在睡覺，被叫起來馬上給原告簽，是仲介

要求簽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越南，因原告到臺灣工

作要付一大筆錢，所以不得不簽。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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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勞基法關於加班費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下列金

額：

　　1.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期間（計330日）按

基本工資計算之薪資新臺幣（下同）288,100元（計算方

式：330日÷30＝11個月，25,250元×2個月＝50,500元，2

6,400元×9個月＝237,600元，50,500元＋237,600元＝28

8,100元）。

　　2.短給之薪資15,600元：

　　　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扣除之膳宿費為每月2,500元，

然員工每月都會給被告現金4,000元，每月遭多扣1,500

元。至於被告提出之切結書並非原告自願簽署，是老闆要

求原告才簽的，在越南簽合約時約定2,500元是所有費

用，但到臺灣後老闆就要求原告多付1,500元。

　　3.110年4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496,327元：

　　　⑴平日加班費208,271元（均以每日加班4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57.11元

【100元×（1.34×2＋1.67×2.33) ＝657.11元】。自1

10年4月6日至110年12月31日，平日加班共189日（見

本院卷第271、272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2

4,193元，扣除被告已付23,584元，尚應付100,609

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89.9655

元【105元×（l.34×2＋1.67×2.33)＝689.9655元】。

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平日加班共201日

（見本院卷第272、273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

計138,682元，扣除被告已付31,020元，尚應付107,6

62元。

　　　⑵假日加班費288,056元（均以每日加班12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426.11

元【100元×（1.34×2＋1.67×6＋2.67×4.33) ＝2,42

6.11元】。自110年5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假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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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共52日（見本院卷第274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

費共計126,158元，扣除被告已付30,480元，尚應付9

5,678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547.41

55元【105元×（l.34×2＋1.67×6＋2.67×4.33)＝2,54

7.4155元】。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假日

加班共91日（見本院卷第274、275頁附表) ，此段期

間加班費共231,814元，扣除被告已付39,436元，尚

應付192,378元。

　(三)原告因遭違法解僱並退勞、健保，無法請求父親過世之勞

工喪葬津貼79,200元，及因生殖系統手術切除兩側J管之

殘廢失能給付）52,800元（失能等級為13級，給付日數60

日，880元×60日＝52,800元）及醫療費約9萬元，合計為2

22,000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之。

　(四)被告在原告轉換新雇主期間，謊報原告逃跑，經原告向行

政院勞動部（下稱勞動部）、行政院訴願委員會申訴，並

獲勞動部重為審查後，准予撤銷原廢聘許可及逃跑之通

報。原告遭被告謊報逃跑，期間每天不敢出門，怕被抓回

母國，精神受到極度壓力，惶惶不可終日，健康權受嚴重

侵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

50萬元。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410,1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

告請求之各項目金額合計為1,522,027元，超出其聲明請

求之金額，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明仍維持起訴聲明之金

額，見本院卷第279頁）。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3月14日入境臺灣，完成集中檢疫及自主管理

後，於110年4月5日由仲介公司即裕群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下稱裕群公司）人員及翻譯偕同至被告機構報到，原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之職務為看護工，從事機構收容者日常照顧等工作。被告

所僱之看護工均需配合輪調排班，被告於每位看護工到職

日均會以「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向員工說明

告知。被告於原告110年4月5日到職起至110年8月底，均

安排原告上白班，110年9月起才安排原告上夜班。惟被告

因人力調動，希望原告改調白班，遂於111年11月1日請仲

介公司業務代表及翻譯老師至被告機構向原告表達調派白

班事宜，惟原告聽聞後不願接受，並當場表示想轉至工廠

工作，因加班機會多，可多賺一點錢。因原告不願配合輪

調排班，乃主動提出終止與被告之勞動契約，被告係在原

告要求下將其辦理轉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原告退

勞健保。原告曾於112年間以相同事由向被告提起訴訟

（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18號，嗣因原告二次未於期日到

庭而視為撤回起訴），被告因不解為何原告會以「業務緊

縮」事由作為爭議開端，而向仲介公司探詢後，始知仲介

公司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通報外籍

勞工轉換雇主時，一向是勾選「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

國人之事由者：業務緊縮」，然被告並不知悉仲介公司以

此事由將原告轉換新雇主；尤有甚者，仲介公司於被告收

到調解通知書時，主動表示會代被告出席調解會，被告以

為仲介公司係為出面澄清，然其竟於調解會代被告表示願

補償原告26萬元，使被告蒙受冤屈，所幸當日調解未成

立，被告就此已向仲介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並達成和解。是

以，原告主張被告不當解僱並非事實，其據此請求被告給

付解僱期間之工資、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醫療費等，並

無理由。

　(二)原告來臺至被告機構工作前，早經由仲介公司提供一紙切

結書，其上載明雇主除依法得向外籍勞工扣取每月因提供

住宿之膳宿費2,500元之外，若外籍移工同意每月使用水

電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均由雇主提供及購買者，外籍移工

同意每月另外付給雇主1,500元，是原告主張依兩造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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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膳宿費應扣2,500元，但卻被扣款4,000元云云，亦非

真實。

　(三)原告請求加班費並無理由：

　　1.被告為得使用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即得在4週内安排讓員

工有4日例假日、4日休息日下，且在14日内至少安排例假

日即屬合法；又勞基法規定可放假之國定假日為每年12

日，為便利計算，被告機構之勞雇雙方同意將此12日國定

假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使每月都有1日的國定假日可

放假，故被告機構之員工除每4週依法會有4日例假日、4

日休息日外，亦會分配1日國定假日，即每月至少有9日休

假日，倘有休息日加班，被告必會給予加班費。原告係自

110年4月6日開始打卡上班，到職第1個月並無加班情形，

於原告到職之當月底即110年4月30日，原告請班長阮氏合

轉述希望能跟其他人一樣每月能多加班，自110年5月起，

原告於平日每日正常工時下加班1小時（即工作9小時），

於假日則有3日休息日加班8小時，且原告均有領到被告所

給付之3日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1小時之平日加班費，

倘適逢當月僅有30個日曆天者，被告亦從優以22小時給付

平日加班費。縱111年起基本薪資已提高至25,250元，除

平日每小時工資提高至105元外，計算方式均不變，且被

告所提供之出勤紀錄及工資清冊等文件，亦提呈經勞動部

審查。且原告於111年6月12日至6月18日確診新冠肺炎休

假7天，除原告休假期間工資照給之外，原告確診當月僅

於平日加班14日（共14小時），被告仍從優給予22小時之

平日加班費，可見被告對待外籍看護工寬厚。

　　2.被告設有員工宿舍，所聘僱員工均按契約所約定時間為出

勤、休息，且休息時間均係外籍看護回到其宿舍内休憩，

並非停留於工作處所。原告辯稱其每日工作11小時，被告

僅給予1小時加班費，且其每日工作12時20分，即平日每

日加班4小時20分、假日每日加班12小時20分等語，並不

可採。證人阮氏合雖有提到會提早10至15分鐘交班，其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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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主性的行為，並無規範、亦無罰則，該時間亦合於

一般就職經驗法則，例如公司規定8時30分上班，吾人早

到10至15分鐘，亦在合理範圍内，並非被告機構強行規

定，被告並無短發加班費。　

　　3.另原告前向勞工局檢舉被告有多項違規，經勞工局勞動檢

查後，被告僅有因誤認「夜班津貼」非工資而未將其併入

工資作為計算加班費之違失，並無其他違反勞動法規之情

事。被告嗣亦將夜班津貼併入工資，重新計算並已給付短

給原告之加班費13,074元。　

　(四)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原告同時向仲介公司請假，表示伊

會前往嘉義，並留下地址及聯絡電話給仲介公司，仲介公

司亦告知原告每週須回仲介公司辦理報到請假事宜，及提

醒原告要保持聯絡，如果讓仲介公司找不到的話，因擔心

安危也會通報逃逸，此均記載於仲介公司之雙語客戶服務

表内。

　(五)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433、434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辰安護理之家看護工，兩造訂立如本

院卷第131至142頁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

定僱傭期間為2年6月1日，即自原告入境臺灣之110年3月1

4日起至112年9月15日止，月薪則按最低基本工資計付。

　(二)本院卷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之原告簽名為原告親簽。 

　(三)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務

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被告辯稱

兩造為合意終止僱傭關係，「業務緊縮」事由為裕群公司

自行勾選）。

　(四)裕群公司以被告名義，以原告於①112年1月16日至18日、

②112年11月21日至23日間失聯為由，向勞動部為2次「外

國人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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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被告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110年9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

合計13,074元予原告（明細見本院第207頁表格）。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之人、地、物等涉外成分，為涉外民

事事件，法院應依當事人所提出之法律事實，進行法律關

係性質之定性，以決定應適用之準據法。次按法律行為發

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

之法律。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件原告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籍之外國人，本件

具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原告係依系爭契動契約、

侵權行為及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性質上為特殊侵

權行為之規定）為本件請求，而系爭契約第十六條第2項

約明：「契約發生爭議時，雙方同意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或仲裁法規定處理……」；又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均在

我國，則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先予說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1日後之薪資，及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

得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所支出醫療費之損害部分：

　　1.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固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

務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見本院

卷第161至164頁之申請文件），然原告所親簽、填表日期

為111年11月1日之裕群公司客戶服務表上，以中越雙語記

載：「服務事項：其他事項：①工作態度不佳，無法配合

排班，經溝通輔導後。②工人要求轉出，今天會帶回公司

安置辦理轉出事宜。③如果要請假或辦理轉換相關事宜，

需找葉小姐0936XXXXXX辦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51

頁）。是關於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原因，存有相異之書面

記述。

　　2.經於上開客戶服務表「服務人員」欄簽名之證人葉品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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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證稱：我是裕群公司的業務經理，公司業務是為機構從

國外引進外勞，或是從臺灣承接，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公

司的客戶，原告是裕群公司110年3月14日引進的，我們每

月都會帶一位通譯去服務；系爭服務表是當天我去服務機

構，是排班問題，機構要幫原告排白班，原告拒絕做白

班，我們由通譯跟她溝通，因為她們國外入境都有簽同意

由機構安排班別，原告還是說不要做白班，幫她轉換僱

主，經過溝通之後沒辦法，我們就讓她先轉換雇主，因為

他自己要求，雇主也同意她轉換，溝通失敗後就請她簽這

份文件，她同鄉也很高興的幫她整理行李，我就帶她回公

司安置；（問：原告是自己要轉換雇主，為何161頁勾選

業務緊縮而終止勞動契約？）要問公司文書的行政人員，

不是我負責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8至291頁）。證人阮氏

合則證稱：我現在在辰安養老院做看護，到明年（114

年）4月在臺灣工作就滿10年，在辰安護理之家工作9年

多；原告有來我們辰安護理之家工作，現在已經離開；

（問：原告為何離開？）調班請她做白班，她不要，為什

麼離開我不知道，她不要做很開心，我們幫她整理東西，

仲介來跟她溝通，她說不要做白班，仲介就帶她回去他們

公司，她要去工廠賺很多錢，我在裡面當班長，她有事情

都是找我轉達給老闆，所以我知道，她有說她想去工廠賺

5、6萬元，我有看到原告跟老闆說不要做等語（見本院卷

第281至284頁）。上開二位證人所證稱原告離職之緣由、

過程，均與前開客戶服務表上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要求

轉出之記載相符；則被告辯稱係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而要

求轉換雇主乙節，已非無憑。

　　3.另證人林修如證稱：我在108年12月2日到112年間任職於

裕群公司，該公司是申請外籍移工，我負責文書上的申

請，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的客戶，我們會持有辰安護理之

家的大小章，有時候文書上要用印，所以請辰安護理之家

授權給我們；我與原告本人沒有接觸過，只接觸過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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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作業，在歸檔時有看過本院卷第151、155頁2份客戶服

務表，有經手本院卷第161至166頁的文件（即外國人申請

轉換雇主及曠職通報之申請文件），這些業務是如果工人

不想要這份工作，或雇主不想要這個工人，就會請我們終

止僱用關係，後面這份是如果逃跑聯絡不到工人就會通

報；本院卷第161頁勾選第5項（即「業務緊縮」事由）是

因為我們電腦只有這個選項；（問：151頁是因為排班問

題原告要求轉出，勞工要轉出跟業務緊縮好像無關，跟第

161頁不符？）因為我們的電腦系統是舊的，沒有辦法勾

選其他的選項；（問：所以不管終止勞動契約的原因是什

麼，你們申請的時候，一律都勾業務緊縮嗎？）當時是這

樣，我們被告知就是只能這樣，我們真的沒有在改這個東

西，都是系統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9

8至306頁）。而原告與裕群公司曾於113年3月8日，訂立

內容為：「茲就越南籍員工阮翠十與甲方公司（即被告）

間本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為乙方公司（即裕群公司）

所屬業務人員於官方文件勾選因甲方業務緊縮而致生勞資

爭議案件，致使阮翠十向甲方提告，甲方受有損害一事，

經甲、乙方達成協議條款如後，俾資共同遵守：壹、乙方

願給付甲方新臺幣80,000元整……。貳、甲方拋棄對乙方

之其餘民、刑事請求權；惟日後若阮翠十再就本事件（11

2年度勞訴字第118號）相關內容對甲方提起爭訟，除甲方

委任律師出庭等費用，乙方應為償還外，若甲方受有損害

者，乙方亦應為賠償甲方，不得異議。」之和解書，有該

和解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1頁）。自證人林修如之

證述及上開和解書之內容，可知裕群公司於代被告向勞動

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時，確有不問兩造間勞動契約實

際終止原因為何，即逕自勾選「業務緊縮」作為申請事由

之情，嗣後更為此與被告訂立和解契約，同意賠償被告8

萬元，並負擔日後被告因此遭原告提起訟爭而生費用及可

能之賠償金額。倘被告確係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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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衡情裕群公司當不致於有此自承錯誤，並願簽署不利

於己之和解契約之舉。是以，綜合證人葉品均、阮氏合、

林修如之證述、原告於以中越雙語記載「工人要求轉出」

之客戶服務表上簽名及裕群公司自承申請轉換雇主事由勾

選有誤並以上開和解書承諾賠償被告因此所生之損害等

情，已足使本院認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1年11月1日合意終

止勞動契約，而非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乙

情，確屬真實。

　　4.原告雖另稱是仲介要求伊簽署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

越南，故伊不得不簽等語，似有主張係遭脅迫始於本院卷

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簽名之意。然原告上開主張，與

證人葉品均、阮氏合所稱「原告要求轉換雇主」、「原告

想去工廠賺錢」等情相悖，況縱認仲介人員曾對原告表示

「不轉換雇主就要回越南」等語，亦可能僅是在向原告說

明倘其於兩造勞動關係終止後不另尋雇主，恐將喪失原得

居留於我國境內之原因而已，尚難認此屬不法危害之言語

或舉動。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有何因受脅迫致其為原本

不欲為之意思表示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5.從而，兩造間之定期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1日因合意

終止而提早消滅，被告自斯時起，已無給付原告薪資及為

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則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之

薪資，及以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保為由，依勞工保險條例

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得喪葬津

貼、失能給付，及支出醫療費之損害，均屬無據，不應准

許。

　(二)關於原告請求給付短給工資15,600元部分：

　　　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除依系爭契約契約所定原告

因雇主提供膳宿所需支付之2,500元膳宿費外，原告尚另

按月支付1,500元予被告乙節，固無爭執，然被告否認此

1,500元為短付之薪資，辯稱此1,500元係因水電費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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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由被告提供，經原告同意另行支付予被告之費用，並

提出經原告簽名於上，以中越雙語記載，內容為：「依照

勞動契約內容及勞基法規定，外籍移工在台灣工作期間，

雇主應提供住宿並每個月得向每一位外籍移工扣除2,500

元之膳宿費，本人已了解並沒問題。另外，因本人每個月

都有使用水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本人所使用之水電及生

活用品皆為雇主提供及購買），因此本人同意每個月另外

付給雇主水電費及生活用品費用為1,500元，決無異議。

（外籍移工生活用品清單如附件）」之切結書1紙為證

（見本院卷第317、318頁）。原告亦不否認其有簽署上開

切結書（見本院卷第432頁）。則依上開切結書之內容，

可認被告主張其收取之1,500元係經原告同意支付之水電

費、生活用品費乙情，應屬真實。原告雖另主張水電費及

生活用品費應包括在系爭勞動契約所定之2,500元膳宿費

中，然系爭勞動契約第四條僅約被告應提供原告合理、安

全、適合日常生活休息之住宿環境及每日三餐膳食，並未

明確約定水電費、日常生活用品等費用亦應全由雇主負

擔。又原告雖主張其簽署該切結書非出於自願，然經本院

詢問原告簽署切結書是否出於被詐欺或脅迫，原告僅覆稱

「那時候老問說別人都願意簽，為何你不願意簽，因為我

跟另外一位回越南的同事都不願意簽，老問就問我們為何

不願意簽」等語（見本院卷第433頁），自原告陳述之情

節觀之，亦無法認為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之情形。此外，

該切結書所載之簽立日期為110年3月12日，斯時原告尚未

入境我國，則原告所稱遭「老闆」即被告要求簽立切結書

乙情是否屬實，頗有疑問。原告復未能另行舉證證明其有

何因受詐欺或脅迫致簽署切結書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

憑。從而，兩造間既有原告應按月支付被告1,500元水

電、生活用品費用之約定，則被告按月向原告收取之1,50

0元，自非薪資之短付。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

被告給付短付薪資15,600元部分，亦難認有據，無從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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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1.依勞基法第36條第2項第3款規定，依第30條之1規定變更

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每4

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不受勞工每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之限制。被告

辯稱其適用4週變形工時，並與包括原告在內之員工約定

將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及勞動節等12日假日平均分配於

12個月份，使每月均有1日國定假日可放假等情，業據被

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請求書各1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4

3、149、150頁），且此種採4週變形工時及每月1日國定

假日之休假方式，亦與證人阮氏合所稱每月有9日休假日

等情相符（見本院卷第287頁），堪信為真實。而例假及

休息日，得由勞雇雙方於不違反現行規定情形下，依照

事業單位營運特性及勞工的需求自行約定，並未限制僅

能安排於星期六、日。被告為養護中心，需提供住民連

續不間斷之看護服務，自有藉由排班輪值之方式，使其所

雇看護工於星期六、日提供勞務之需求，實難想像其會獨

與原告成立以星期六、日作為例假及休息日之特別約定，

原告亦未另行舉證證明其有與被告達成以星期六、日作為

例假及休息日之約定；此外，兩造間既有將12日國定假日

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亦即將國定假日與工作日對調之約

定，則縱原告於原本之國定假日工作，亦不能認係於休假

日加班。是以，原告將110年5月起至111年10月止間各月

份中原告有打卡紀錄之原國定假日、星期六或星期日均列

為休假日並請求假日加班費部分，已有誤解，合先說明。

　　2.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

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有明

文。又勞基法並未對「工作時間」做定義性規定，僅就每

日及每週工時、工時變更原則、特殊工時、休息及延長工

時之給付等為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至第35條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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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而所謂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

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

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休息

時間為勞工得自由運用之時段，非屬工作時間，除非事實

上雇主未予勞工休息，未允勞工得脫離指揮監督，猶要求

勞工於職場待命或提供勞務，始屬工作時間。原告固主張

　　　其於吃飯、休息時間仍需為病人服務，且於輪班開始時需

提早10分鐘交班，於結束時需10分鐘後才下班，致每日

（包括於休假日加班時）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20分，並以

此為由請求被告給付短付之加班費，然查：

　　　⑴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11年11月間攷勤表

（打卡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175至188頁），原告係

於110年4月6日開始提供勞務，於110年4月間之工作時

間為每日6時至12時，14時至18時，合計為8小時；於11

0年5至8月間，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8時至11時30

分，14時至18時，18時30分至20時，合計為9小時；於1

10年9月至離職止，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20時至0

時，隔日2時至6時，7時至8時，合計亦為9小時（上、

下班之打卡時間均偶有晚1、2分鐘之情形，此屬常態，

不影響本院之認定）。是依此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尚

無法認為原告有於休息時間仍需工作，及於值班時間始

末各延長10分鐘工作時間之情形。

　　　⑵證人阮氏合到庭證稱：我們排班有護理長排，有白班、

晚班，休息時間可以離開病房，離開時病人有人輪，我

們會輪班，休息會有另一班照顧老人，可以回宿舍休

息；（問：辰安護理之家有無要求交班要提早來，下班

要晚一點下班？）我們都是10至15分鐘前去交班，沒有

太早，打卡自己上班自己打；（問：證人證述上班會提

早10至15分鐘交班嗎？）因為我們住在宿舍，吃飯都在

那邊的食堂，交班只是口頭，沒有書面，公司也沒有要

求我們什麼時候交班，交班的時候如果病患有問題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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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下一班的人，大概交班時間要1至2分鐘，如果沒有問

題就沒有交流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7、410、411

頁）。是自證人阮氏合上開證述，亦難認原告有無法自

由運用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提供勞務之情形。此外，

自被告所提出之「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觀

之（見本院卷第145至147頁），被告之「白班人員」分

為2班，「晚班人員」則分為3班，白班、晚班不同班別

之休息時間均互相錯開，亦即其中1班人員休息時，同

一時段均尚有他班人員輪值工作中，此亦與證人阮氏合

所述情節相符。則依被告之排班時段安排以觀，應尚不

至於發生因養護中心住民無人照管，致看護工需於休息

時間持續提供照護服務之情形。是依目前所呈現之證

據，尚無法使本院信原告主張其於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

服勞務，及依被告要求需提早、延後10分鐘上、下班等

情為真實，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仍應以上開攷勤表之

記錄為準。原告雖另主張上開攷勤表並非伊親自打卡云

云，然此與證人阮氏合所證稱係由員工自行打卡等情不

符，復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253、254、256、287

頁），原告復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無足

採信。

　　3.從上開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可知原告於上開期間，除依

兩造約定分配至各月份之1日國定假日外，每月實際放假

之例假、休假日合計日數，於110年4月、111年10月份為7

日，110年5至9月份、110年11月至111年7月份、111年9月

份則均各為5日，111年8月份為6日（每月例假則至少為4

日）。再經本院以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0月份薪

資表（見本院卷第189至195頁）與上開攷勤表互核，該薪

資表記載原告在110年5月至111年7月、111年9月等月份，

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111年8月份於休假日加班

2日、每日8小時，111年10月則係於休假日加班3日，其中

2日為8小時，另1日為4小時；將該薪資表所計載之休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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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日數與攷勤表所示例假、休假日日數合計後，並無違

反勞基法所定採4週變形工時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

例假，每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之規定。又關

於加班費之計付，除111年5月份計算有誤外（詳下述），

被告均已按出勤紀錄所示平日加班1小時、休息日加班8小

時之時數，依系爭契動契約第五條約定之標準（依該條越

南文字之記載，平日加班費於2小時以內者，按時薪加給

1.34倍，超過2小時者加給1.67倍；平日加班在2小時以內

者，時薪另再加給1.34倍，超過2小時者另再加給1.67

倍，略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計付加班費予

原告；嗣被告因漏未將夜班津貼加計至原告工資以計算每

小時工資額，而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加計夜班津貼重新

計算後之110年9月至111年10月加班費差額13,074元予原

告，可認原告除下述111年5月份加班時數認定錯誤之部分

外，並無原告所稱短給加班費之情形。惟111年5月份薪資

表係記載原告於該月份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然

依當月份攷勤表之記載，原告於該月工作日數為25日（包

括自111年5月31日20時起至翌日111年6月1日8時之9小

時），其中工作時數為9小時者為22日，8小時者僅2日；

被告既於原告111年5月份薪資表記載原告於該月休息日加

班3日，可推知工作時數為9小時的22日中，應有1日為休

息日，亦即原告於該月份之休息日加班日數3日中，應有2

日之加班時數為8小時，所餘1日則為9小時。則被告以8小

時核計此休息日之加班時數，自有短付1小時加班費之疏

漏。而依原告當時之月薪25,250元，再加計當月份夜班津

貼3,000元後，可知原告該月份於休息日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上者，每小時之加班費為196元【計算式：〈（25,

250元＋3,000元）÷30÷8〉×1.67＝196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是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

費19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加班費請

求，則屬無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四)關於原告以遭謊報逃逸由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須以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使他人受有實際損害

　　　為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

言。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就侵權行為言，被害人應就行為人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受聘僱之外國

人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雇主

應於3日內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

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此為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前

段所明定。

　　2.原告固主張被告故意謊報其逃逸，致其健康權受有損害，

然證人葉品均就此證稱：當天（指同意轉換雇主當日）原

告就要請假出去，拍她安置的地點在嘉義市文化路，外出

日期111年11月1日，當時她說大概要兩個禮拜的時間，她

想要去找朋友幫她找工廠的工作，我會跟她說一些請假之

規定，如果有雇主，請她要回來，如果有媒合，隨時通知

她，她就要回來報到；我請她11月14日回來，她有回來，

21日也有回來，可是25日要她回來的時候，她就沒有回

來。12月12日是她最後一次回公司的時間，我有告訴她9

日、16日要媒合，她答應我9日要回來，媒合也沒有回

來；我有用LINE打電話給她，她也不接，就偶爾給我回個

簡訊，她要求我提供她資料、轉出的證明，我有傳給她，

我有在LINE上面跟她講麻煩妳16日回來，如果沒回來，要

請公司報妳逃逸；第一次通報是112年1月19日寄出的，原

告在當天晚上7點半才傳了一張很模糊的請求來；二次曠

職通報的實際通報人是裕群公司，但我們有通知機構（指

辰安護理之家）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5頁）。證人林

修如則證稱：逃逸的通報文件是我處理的，負責聯絡原

告，回報找不到原告的人是葉品均，本院卷第333至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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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位置資訊的照片是工人提供給我們的住宿地點，照片是

裕群公司員工郭錦雯提供的，因為我們要3天的紀錄才能

通報；第二次通報是因為工人都沒有跟我們聯繫，我們擔

心工人安危，我們問勞動部是否可以第二次通報，勞動部

說如果有失聯3天就可以，我們才做第二次等語（見本院

卷第301、302頁）。是從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述，於原告離

職後負責與原告保持聯繫、確認原告行蹤者，為裕群公

司；被告既委託裕群公司代為處理聘用外籍勞工相關事

實，縱其同意裕群公司以其名義為失聯通報，衡情亦應係

因信賴裕群公司所回報之原告失聯情形而為，尚難認被告

有明知原告並未失聯，仍為失聯通報之故意存在。

　　3.況且，從證人葉品均所提供之切結書、嘉義市東區文化路

722巷103弄146附1門牌照片、附GOOGLE位置資訊之3紙尋

人啟事張貼照片、其與原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移工請假

外出申請表、原告所親簽之客戶服務表等資料觀之（見本

院卷第329至365頁），原告於111年1月自辰安護理之家離

職後，確與裕群公司表示其將居住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

路址處，並與裕群公司約定應每週回公司辦理報到、請假

事宜；然其於111年12月12日至裕群公司報到後，即未在

原約定112年1月9日、16日返回群裕公司（見本院卷第357

至362頁請假外出申請表），嗣群裕公司於112年1月16日

起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路址張貼原告之尋人啟事，並於

同月17日、18日再至該址拍照確認，該尋人啟事均未被取

下（見本院卷第333至337頁照片）；另證人葉品均於112

年11月20日至24日間，以LINE要求原告與其聯絡，均未獲

回應（見本院卷第347、349頁）。於此情形，群裕公司認

定原告已失聯且行蹤不明，並基於委託關係代被告為失聯

通報，核屬盡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所定之通知義務，

自無不當。至於勞動部雖於112年8月22日，以被告於112

年1月19日通報原告失聯時所附聯繫事證有瑕疵為由，撤

銷該部於以112年4月10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49101號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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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註記原告行蹤不明之處分，然此僅是表示勞動部認裕群

公司於112年1月19日代被告為失聯通報時所附事證不足而

已，並不代表裕群公司或被告存有謊報原告失聯之故意。

是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告有明知原告並未失聯，仍為失

聯通報之故意存在。原告復未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另行舉

證以實其說，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有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

之行為，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其所受健康權之損害，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

費19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5日起（原告起

訴時將原告列為「方碧嬌即辰安護理之家」，致本院依此姓

名送達起訴狀，雖經方碧嬌於113年5月27日收受，然不能據

此認為被告已收受起訴狀，惟被告嗣於113年6月5日針對原

告起訴內容，提出具狀日期為113年6月4日之民事答辯狀，

可認被告至遲於113年6月4日已收受起訴狀，見本院卷第7

7、8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

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本院審酌被告雖一部敗訴，然其敗訴部分金額與本件訴

訟整體訴訟標的金額相較，其數甚微，認訴訟費用仍應由原

告負擔為宜，爰確定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

示。

八、又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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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

定有明文。本件既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前開規

定，就原告勝訴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命被告得供擔保後免

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玉萱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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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阮翠十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張培伶即辰安護理之家


訴訟代理人  劉家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到職日為民國110年4月15日，至同年10月15日間約6個月期間，因疫情關係，每日工作12小時，吃飯、休息都在病房內，如有病人要服務，即要立即提供服務，每日又要提早10分鐘交班後才下班，及交班10分鐘後才下班，故每日實際工作時間為12小時又20分，但被告每日僅計加班1小時予原告。嗣被告於111年11月1日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然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規定提示業務緊縮之財務報表，向勞工局陳報後獲准，即逕行違法解僱原告，未依法給予原告預告期間找新雇主，亦未給付資遣費。關於轉換雇主，那時仲介和被告已經討論好了，當時原告在睡覺，被叫起來馬上給原告簽，是仲介要求簽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越南，因原告到臺灣工作要付一大筆錢，所以不得不簽。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關於加班費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下列金額：
　　1.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期間（計330日）按基本工資計算之薪資新臺幣（下同）288,100元（計算方式：330日÷30＝11個月，25,250元×2個月＝50,500元，26,400元×9個月＝237,600元，50,500元＋237,600元＝288,100元）。
　　2.短給之薪資15,600元：
　　　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扣除之膳宿費為每月2,500元，然員工每月都會給被告現金4,000元，每月遭多扣1,500元。至於被告提出之切結書並非原告自願簽署，是老闆要求原告才簽的，在越南簽合約時約定2,500元是所有費用，但到臺灣後老闆就要求原告多付1,500元。
　　3.110年4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496,327元：
　　　⑴平日加班費208,271元（均以每日加班4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57.11元【100元×（1.34×2＋1.67×2.33) ＝657.11元】。自110年4月6日至110年12月31日，平日加班共189日（見本院卷第271、272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24,193元，扣除被告已付23,584元，尚應付100,609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89.9655元【105元×（l.34×2＋1.67×2.33)＝689.9655元】。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平日加班共201日（見本院卷第272、273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38,682元，扣除被告已付31,020元，尚應付107,662元。
　　　⑵假日加班費288,056元（均以每日加班12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426.11元【100元×（1.34×2＋1.67×6＋2.67×4.33) ＝2,426.11元】。自110年5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假日加班共52日（見本院卷第274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26,158元，扣除被告已付30,480元，尚應付95,678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547.4155元【105元×（l.34×2＋1.67×6＋2.67×4.33)＝2,547.4155元】。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假日加班共91日（見本院卷第274、275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231,814元，扣除被告已付39,436元，尚應付192,378元。
　(三)原告因遭違法解僱並退勞、健保，無法請求父親過世之勞工喪葬津貼79,200元，及因生殖系統手術切除兩側J管之殘廢失能給付）52,800元（失能等級為13級，給付日數60日，880元×60日＝52,800元）及醫療費約9萬元，合計為222,000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之。
　(四)被告在原告轉換新雇主期間，謊報原告逃跑，經原告向行政院勞動部（下稱勞動部）、行政院訴願委員會申訴，並獲勞動部重為審查後，准予撤銷原廢聘許可及逃跑之通報。原告遭被告謊報逃跑，期間每天不敢出門，怕被抓回母國，精神受到極度壓力，惶惶不可終日，健康權受嚴重侵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410,1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請求之各項目金額合計為1,522,027元，超出其聲明請求之金額，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明仍維持起訴聲明之金額，見本院卷第279頁）。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3月14日入境臺灣，完成集中檢疫及自主管理後，於110年4月5日由仲介公司即裕群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裕群公司）人員及翻譯偕同至被告機構報到，原告之職務為看護工，從事機構收容者日常照顧等工作。被告所僱之看護工均需配合輪調排班，被告於每位看護工到職日均會以「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向員工說明告知。被告於原告110年4月5日到職起至110年8月底，均安排原告上白班，110年9月起才安排原告上夜班。惟被告因人力調動，希望原告改調白班，遂於111年11月1日請仲介公司業務代表及翻譯老師至被告機構向原告表達調派白班事宜，惟原告聽聞後不願接受，並當場表示想轉至工廠工作，因加班機會多，可多賺一點錢。因原告不願配合輪調排班，乃主動提出終止與被告之勞動契約，被告係在原告要求下將其辦理轉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原告退勞健保。原告曾於112年間以相同事由向被告提起訴訟（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18號，嗣因原告二次未於期日到庭而視為撤回起訴），被告因不解為何原告會以「業務緊縮」事由作為爭議開端，而向仲介公司探詢後，始知仲介公司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通報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時，一向是勾選「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業務緊縮」，然被告並不知悉仲介公司以此事由將原告轉換新雇主；尤有甚者，仲介公司於被告收到調解通知書時，主動表示會代被告出席調解會，被告以為仲介公司係為出面澄清，然其竟於調解會代被告表示願補償原告26萬元，使被告蒙受冤屈，所幸當日調解未成立，被告就此已向仲介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並達成和解。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不當解僱並非事實，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解僱期間之工資、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醫療費等，並無理由。
　(二)原告來臺至被告機構工作前，早經由仲介公司提供一紙切結書，其上載明雇主除依法得向外籍勞工扣取每月因提供住宿之膳宿費2,500元之外，若外籍移工同意每月使用水電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均由雇主提供及購買者，外籍移工同意每月另外付給雇主1,500元，是原告主張依兩造勞動契約膳宿費應扣2,500元，但卻被扣款4,000元云云，亦非真實。
　(三)原告請求加班費並無理由：
　　1.被告為得使用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即得在4週内安排讓員工有4日例假日、4日休息日下，且在14日内至少安排例假日即屬合法；又勞基法規定可放假之國定假日為每年12日，為便利計算，被告機構之勞雇雙方同意將此12日國定假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使每月都有1日的國定假日可放假，故被告機構之員工除每4週依法會有4日例假日、4日休息日外，亦會分配1日國定假日，即每月至少有9日休假日，倘有休息日加班，被告必會給予加班費。原告係自110年4月6日開始打卡上班，到職第1個月並無加班情形，於原告到職之當月底即110年4月30日，原告請班長阮氏合轉述希望能跟其他人一樣每月能多加班，自110年5月起，原告於平日每日正常工時下加班1小時（即工作9小時），於假日則有3日休息日加班8小時，且原告均有領到被告所給付之3日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1小時之平日加班費，倘適逢當月僅有30個日曆天者，被告亦從優以22小時給付平日加班費。縱111年起基本薪資已提高至25,250元，除平日每小時工資提高至105元外，計算方式均不變，且被告所提供之出勤紀錄及工資清冊等文件，亦提呈經勞動部審查。且原告於111年6月12日至6月18日確診新冠肺炎休假7天，除原告休假期間工資照給之外，原告確診當月僅於平日加班14日（共14小時），被告仍從優給予22小時之平日加班費，可見被告對待外籍看護工寬厚。
　　2.被告設有員工宿舍，所聘僱員工均按契約所約定時間為出勤、休息，且休息時間均係外籍看護回到其宿舍内休憩，並非停留於工作處所。原告辯稱其每日工作11小時，被告僅給予1小時加班費，且其每日工作12時20分，即平日每日加班4小時20分、假日每日加班12小時20分等語，並不可採。證人阮氏合雖有提到會提早10至15分鐘交班，其乃個人自主性的行為，並無規範、亦無罰則，該時間亦合於一般就職經驗法則，例如公司規定8時30分上班，吾人早到10至15分鐘，亦在合理範圍内，並非被告機構強行規定，被告並無短發加班費。　
　　3.另原告前向勞工局檢舉被告有多項違規，經勞工局勞動檢查後，被告僅有因誤認「夜班津貼」非工資而未將其併入工資作為計算加班費之違失，並無其他違反勞動法規之情事。被告嗣亦將夜班津貼併入工資，重新計算並已給付短給原告之加班費13,074元。　
　(四)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原告同時向仲介公司請假，表示伊會前往嘉義，並留下地址及聯絡電話給仲介公司，仲介公司亦告知原告每週須回仲介公司辦理報到請假事宜，及提醒原告要保持聯絡，如果讓仲介公司找不到的話，因擔心安危也會通報逃逸，此均記載於仲介公司之雙語客戶服務表内。
　(五)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433、434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辰安護理之家看護工，兩造訂立如本院卷第131至142頁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僱傭期間為2年6月1日，即自原告入境臺灣之110年3月14日起至112年9月15日止，月薪則按最低基本工資計付。
　(二)本院卷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之原告簽名為原告親簽。 
　(三)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被告辯稱兩造為合意終止僱傭關係，「業務緊縮」事由為裕群公司自行勾選）。
　(四)裕群公司以被告名義，以原告於①112年1月16日至18日、②112年11月21日至23日間失聯為由，向勞動部為2次「外國人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之通知。
　(五)被告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110年9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合計13,074元予原告（明細見本院第207頁表格）。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之人、地、物等涉外成分，為涉外民事事件，法院應依當事人所提出之法律事實，進行法律關係性質之定性，以決定應適用之準據法。次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籍之外國人，本件具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原告係依系爭契動契約、侵權行為及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性質上為特殊侵權行為之規定）為本件請求，而系爭契約第十六條第2項約明：「契約發生爭議時，雙方同意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處理……」；又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均在我國，則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先予說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1日後之薪資，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得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所支出醫療費之損害部分：
　　1.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固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見本院卷第161至164頁之申請文件），然原告所親簽、填表日期為111年11月1日之裕群公司客戶服務表上，以中越雙語記載：「服務事項：其他事項：①工作態度不佳，無法配合排班，經溝通輔導後。②工人要求轉出，今天會帶回公司安置辦理轉出事宜。③如果要請假或辦理轉換相關事宜，需找葉小姐0936XXXXXX辦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51頁）。是關於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原因，存有相異之書面記述。
　　2.經於上開客戶服務表「服務人員」欄簽名之證人葉品均到庭證稱：我是裕群公司的業務經理，公司業務是為機構從國外引進外勞，或是從臺灣承接，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公司的客戶，原告是裕群公司110年3月14日引進的，我們每月都會帶一位通譯去服務；系爭服務表是當天我去服務機構，是排班問題，機構要幫原告排白班，原告拒絕做白班，我們由通譯跟她溝通，因為她們國外入境都有簽同意由機構安排班別，原告還是說不要做白班，幫她轉換僱主，經過溝通之後沒辦法，我們就讓她先轉換雇主，因為他自己要求，雇主也同意她轉換，溝通失敗後就請她簽這份文件，她同鄉也很高興的幫她整理行李，我就帶她回公司安置；（問：原告是自己要轉換雇主，為何161頁勾選業務緊縮而終止勞動契約？）要問公司文書的行政人員，不是我負責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8至291頁）。證人阮氏合則證稱：我現在在辰安養老院做看護，到明年（114年）4月在臺灣工作就滿10年，在辰安護理之家工作9年多；原告有來我們辰安護理之家工作，現在已經離開；（問：原告為何離開？）調班請她做白班，她不要，為什麼離開我不知道，她不要做很開心，我們幫她整理東西，仲介來跟她溝通，她說不要做白班，仲介就帶她回去他們公司，她要去工廠賺很多錢，我在裡面當班長，她有事情都是找我轉達給老闆，所以我知道，她有說她想去工廠賺5、6萬元，我有看到原告跟老闆說不要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4頁）。上開二位證人所證稱原告離職之緣由、過程，均與前開客戶服務表上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要求轉出之記載相符；則被告辯稱係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而要求轉換雇主乙節，已非無憑。
　　3.另證人林修如證稱：我在108年12月2日到112年間任職於裕群公司，該公司是申請外籍移工，我負責文書上的申請，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的客戶，我們會持有辰安護理之家的大小章，有時候文書上要用印，所以請辰安護理之家授權給我們；我與原告本人沒有接觸過，只接觸過她的文書作業，在歸檔時有看過本院卷第151、155頁2份客戶服務表，有經手本院卷第161至166頁的文件（即外國人申請轉換雇主及曠職通報之申請文件），這些業務是如果工人不想要這份工作，或雇主不想要這個工人，就會請我們終止僱用關係，後面這份是如果逃跑聯絡不到工人就會通報；本院卷第161頁勾選第5項（即「業務緊縮」事由）是因為我們電腦只有這個選項；（問：151頁是因為排班問題原告要求轉出，勞工要轉出跟業務緊縮好像無關，跟第161頁不符？）因為我們的電腦系統是舊的，沒有辦法勾選其他的選項；（問：所以不管終止勞動契約的原因是什麼，你們申請的時候，一律都勾業務緊縮嗎？）當時是這樣，我們被告知就是只能這樣，我們真的沒有在改這個東西，都是系統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98至306頁）。而原告與裕群公司曾於113年3月8日，訂立內容為：「茲就越南籍員工阮翠十與甲方公司（即被告）間本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為乙方公司（即裕群公司）所屬業務人員於官方文件勾選因甲方業務緊縮而致生勞資爭議案件，致使阮翠十向甲方提告，甲方受有損害一事，經甲、乙方達成協議條款如後，俾資共同遵守：壹、乙方願給付甲方新臺幣80,000元整……。貳、甲方拋棄對乙方之其餘民、刑事請求權；惟日後若阮翠十再就本事件（112年度勞訴字第118號）相關內容對甲方提起爭訟，除甲方委任律師出庭等費用，乙方應為償還外，若甲方受有損害者，乙方亦應為賠償甲方，不得異議。」之和解書，有該和解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1頁）。自證人林修如之證述及上開和解書之內容，可知裕群公司於代被告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時，確有不問兩造間勞動契約實際終止原因為何，即逕自勾選「業務緊縮」作為申請事由之情，嗣後更為此與被告訂立和解契約，同意賠償被告8萬元，並負擔日後被告因此遭原告提起訟爭而生費用及可能之賠償金額。倘被告確係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衡情裕群公司當不致於有此自承錯誤，並願簽署不利於己之和解契約之舉。是以，綜合證人葉品均、阮氏合、林修如之證述、原告於以中越雙語記載「工人要求轉出」之客戶服務表上簽名及裕群公司自承申請轉換雇主事由勾選有誤並以上開和解書承諾賠償被告因此所生之損害等情，已足使本院認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1年11月1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非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乙情，確屬真實。
　　4.原告雖另稱是仲介要求伊簽署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越南，故伊不得不簽等語，似有主張係遭脅迫始於本院卷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簽名之意。然原告上開主張，與證人葉品均、阮氏合所稱「原告要求轉換雇主」、「原告想去工廠賺錢」等情相悖，況縱認仲介人員曾對原告表示「不轉換雇主就要回越南」等語，亦可能僅是在向原告說明倘其於兩造勞動關係終止後不另尋雇主，恐將喪失原得居留於我國境內之原因而已，尚難認此屬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有何因受脅迫致其為原本不欲為之意思表示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5.從而，兩造間之定期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1日因合意終止而提早消滅，被告自斯時起，已無給付原告薪資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則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之薪資，及以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保為由，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得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支出醫療費之損害，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二)關於原告請求給付短給工資15,600元部分：
　　　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除依系爭契約契約所定原告因雇主提供膳宿所需支付之2,500元膳宿費外，原告尚另按月支付1,500元予被告乙節，固無爭執，然被告否認此1,500元為短付之薪資，辯稱此1,500元係因水電費及生活用品由被告提供，經原告同意另行支付予被告之費用，並提出經原告簽名於上，以中越雙語記載，內容為：「依照勞動契約內容及勞基法規定，外籍移工在台灣工作期間，雇主應提供住宿並每個月得向每一位外籍移工扣除2,500元之膳宿費，本人已了解並沒問題。另外，因本人每個月都有使用水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本人所使用之水電及生活用品皆為雇主提供及購買），因此本人同意每個月另外付給雇主水電費及生活用品費用為1,500元，決無異議。（外籍移工生活用品清單如附件）」之切結書1紙為證（見本院卷第317、318頁）。原告亦不否認其有簽署上開切結書（見本院卷第432頁）。則依上開切結書之內容，可認被告主張其收取之1,500元係經原告同意支付之水電費、生活用品費乙情，應屬真實。原告雖另主張水電費及生活用品費應包括在系爭勞動契約所定之2,500元膳宿費中，然系爭勞動契約第四條僅約被告應提供原告合理、安全、適合日常生活休息之住宿環境及每日三餐膳食，並未明確約定水電費、日常生活用品等費用亦應全由雇主負擔。又原告雖主張其簽署該切結書非出於自願，然經本院詢問原告簽署切結書是否出於被詐欺或脅迫，原告僅覆稱「那時候老問說別人都願意簽，為何你不願意簽，因為我跟另外一位回越南的同事都不願意簽，老問就問我們為何不願意簽」等語（見本院卷第433頁），自原告陳述之情節觀之，亦無法認為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之情形。此外，該切結書所載之簽立日期為110年3月12日，斯時原告尚未入境我國，則原告所稱遭「老闆」即被告要求簽立切結書乙情是否屬實，頗有疑問。原告復未能另行舉證證明其有何因受詐欺或脅迫致簽署切結書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憑。從而，兩造間既有原告應按月支付被告1,500元水電、生活用品費用之約定，則被告按月向原告收取之1,500元，自非薪資之短付。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短付薪資15,600元部分，亦難認有據，無從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1.依勞基法第36條第2項第3款規定，依第30條之1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每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不受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之限制。被告辯稱其適用4週變形工時，並與包括原告在內之員工約定將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及勞動節等12日假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使每月均有1日國定假日可放假等情，業據被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請求書各1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43、149、150頁），且此種採4週變形工時及每月1日國定假日之休假方式，亦與證人阮氏合所稱每月有9日休假日等情相符（見本院卷第287頁），堪信為真實。而例假及休息日，得由勞雇雙方於不違反現行規定情形下，依照事業單位營運特性及勞工的需求自行約定，並未限制僅能安排於星期六、日。被告為養護中心，需提供住民連續不間斷之看護服務，自有藉由排班輪值之方式，使其所雇看護工於星期六、日提供勞務之需求，實難想像其會獨與原告成立以星期六、日作為例假及休息日之特別約定，原告亦未另行舉證證明其有與被告達成以星期六、日作為例假及休息日之約定；此外，兩造間既有將12日國定假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亦即將國定假日與工作日對調之約定，則縱原告於原本之國定假日工作，亦不能認係於休假日加班。是以，原告將110年5月起至111年10月止間各月份中原告有打卡紀錄之原國定假日、星期六或星期日均列為休假日並請求假日加班費部分，已有誤解，合先說明。
　　2.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有明文。又勞基法並未對「工作時間」做定義性規定，僅就每日及每週工時、工時變更原則、特殊工時、休息及延長工時之給付等為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至第35條可資參照。而所謂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休息時間為勞工得自由運用之時段，非屬工作時間，除非事實上雇主未予勞工休息，未允勞工得脫離指揮監督，猶要求勞工於職場待命或提供勞務，始屬工作時間。原告固主張
　　　其於吃飯、休息時間仍需為病人服務，且於輪班開始時需提早10分鐘交班，於結束時需10分鐘後才下班，致每日（包括於休假日加班時）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20分，並以此為由請求被告給付短付之加班費，然查：
　　　⑴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11年11月間攷勤表（打卡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175至188頁），原告係於110年4月6日開始提供勞務，於110年4月間之工作時間為每日6時至12時，14時至18時，合計為8小時；於110年5至8月間，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8時至11時30分，14時至18時，18時30分至20時，合計為9小時；於110年9月至離職止，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20時至0時，隔日2時至6時，7時至8時，合計亦為9小時（上、下班之打卡時間均偶有晚1、2分鐘之情形，此屬常態，不影響本院之認定）。是依此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尚無法認為原告有於休息時間仍需工作，及於值班時間始末各延長10分鐘工作時間之情形。
　　　⑵證人阮氏合到庭證稱：我們排班有護理長排，有白班、晚班，休息時間可以離開病房，離開時病人有人輪，我們會輪班，休息會有另一班照顧老人，可以回宿舍休息；（問：辰安護理之家有無要求交班要提早來，下班要晚一點下班？）我們都是10至15分鐘前去交班，沒有太早，打卡自己上班自己打；（問：證人證述上班會提早10至15分鐘交班嗎？）因為我們住在宿舍，吃飯都在那邊的食堂，交班只是口頭，沒有書面，公司也沒有要求我們什麼時候交班，交班的時候如果病患有問題要提醒下一班的人，大概交班時間要1至2分鐘，如果沒有問題就沒有交流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7、410、411頁）。是自證人阮氏合上開證述，亦難認原告有無法自由運用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提供勞務之情形。此外，自被告所提出之「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觀之（見本院卷第145至147頁），被告之「白班人員」分為2班，「晚班人員」則分為3班，白班、晚班不同班別之休息時間均互相錯開，亦即其中1班人員休息時，同一時段均尚有他班人員輪值工作中，此亦與證人阮氏合所述情節相符。則依被告之排班時段安排以觀，應尚不至於發生因養護中心住民無人照管，致看護工需於休息時間持續提供照護服務之情形。是依目前所呈現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信原告主張其於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服勞務，及依被告要求需提早、延後10分鐘上、下班等情為真實，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仍應以上開攷勤表之記錄為準。原告雖另主張上開攷勤表並非伊親自打卡云云，然此與證人阮氏合所證稱係由員工自行打卡等情不符，復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253、254、256、287頁），原告復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無足採信。
　　3.從上開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可知原告於上開期間，除依兩造約定分配至各月份之1日國定假日外，每月實際放假之例假、休假日合計日數，於110年4月、111年10月份為7日，110年5至9月份、110年11月至111年7月份、111年9月份則均各為5日，111年8月份為6日（每月例假則至少為4日）。再經本院以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0月份薪資表（見本院卷第189至195頁）與上開攷勤表互核，該薪資表記載原告在110年5月至111年7月、111年9月等月份，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111年8月份於休假日加班2日、每日8小時，111年10月則係於休假日加班3日，其中2日為8小時，另1日為4小時；將該薪資表所計載之休假日加班日數與攷勤表所示例假、休假日日數合計後，並無違反勞基法所定採4週變形工時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每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之規定。又關於加班費之計付，除111年5月份計算有誤外（詳下述），被告均已按出勤紀錄所示平日加班1小時、休息日加班8小時之時數，依系爭契動契約第五條約定之標準（依該條越南文字之記載，平日加班費於2小時以內者，按時薪加給1.34倍，超過2小時者加給1.67倍；平日加班在2小時以內者，時薪另再加給1.34倍，超過2小時者另再加給1.67倍，略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計付加班費予原告；嗣被告因漏未將夜班津貼加計至原告工資以計算每小時工資額，而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加計夜班津貼重新計算後之110年9月至111年10月加班費差額13,074元予原告，可認原告除下述111年5月份加班時數認定錯誤之部分外，並無原告所稱短給加班費之情形。惟111年5月份薪資表係記載原告於該月份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然依當月份攷勤表之記載，原告於該月工作日數為25日（包括自111年5月31日20時起至翌日111年6月1日8時之9小時），其中工作時數為9小時者為22日，8小時者僅2日；被告既於原告111年5月份薪資表記載原告於該月休息日加班3日，可推知工作時數為9小時的22日中，應有1日為休息日，亦即原告於該月份之休息日加班日數3日中，應有2日之加班時數為8小時，所餘1日則為9小時。則被告以8小時核計此休息日之加班時數，自有短付1小時加班費之疏漏。而依原告當時之月薪25,250元，再加計當月份夜班津貼3,000元後，可知原告該月份於休息日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上者，每小時之加班費為196元【計算式：〈（25,250元＋3,000元）÷30÷8〉×1.67＝19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9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加班費請求，則屬無據。
　(四)關於原告以遭謊報逃逸由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須以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使他人受有實際損害
　　　為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就侵權行為言，被害人應就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雇主應於3日內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此為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
　　2.原告固主張被告故意謊報其逃逸，致其健康權受有損害，然證人葉品均就此證稱：當天（指同意轉換雇主當日）原告就要請假出去，拍她安置的地點在嘉義市文化路，外出日期111年11月1日，當時她說大概要兩個禮拜的時間，她想要去找朋友幫她找工廠的工作，我會跟她說一些請假之規定，如果有雇主，請她要回來，如果有媒合，隨時通知她，她就要回來報到；我請她11月14日回來，她有回來，21日也有回來，可是25日要她回來的時候，她就沒有回來。12月12日是她最後一次回公司的時間，我有告訴她9日、16日要媒合，她答應我9日要回來，媒合也沒有回來；我有用LINE打電話給她，她也不接，就偶爾給我回個簡訊，她要求我提供她資料、轉出的證明，我有傳給她，我有在LINE上面跟她講麻煩妳16日回來，如果沒回來，要請公司報妳逃逸；第一次通報是112年1月19日寄出的，原告在當天晚上7點半才傳了一張很模糊的請求來；二次曠職通報的實際通報人是裕群公司，但我們有通知機構（指辰安護理之家）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5頁）。證人林修如則證稱：逃逸的通報文件是我處理的，負責聯絡原告，回報找不到原告的人是葉品均，本院卷第333至337頁附位置資訊的照片是工人提供給我們的住宿地點，照片是裕群公司員工郭錦雯提供的，因為我們要3天的紀錄才能通報；第二次通報是因為工人都沒有跟我們聯繫，我們擔心工人安危，我們問勞動部是否可以第二次通報，勞動部說如果有失聯3天就可以，我們才做第二次等語（見本院卷第301、302頁）。是從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述，於原告離職後負責與原告保持聯繫、確認原告行蹤者，為裕群公司；被告既委託裕群公司代為處理聘用外籍勞工相關事實，縱其同意裕群公司以其名義為失聯通報，衡情亦應係因信賴裕群公司所回報之原告失聯情形而為，尚難認被告有明知原告並未失聯，仍為失聯通報之故意存在。
　　3.況且，從證人葉品均所提供之切結書、嘉義市東區文化路722巷103弄146附1門牌照片、附GOOGLE位置資訊之3紙尋人啟事張貼照片、其與原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移工請假外出申請表、原告所親簽之客戶服務表等資料觀之（見本院卷第329至365頁），原告於111年1月自辰安護理之家離職後，確與裕群公司表示其將居住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路址處，並與裕群公司約定應每週回公司辦理報到、請假事宜；然其於111年12月12日至裕群公司報到後，即未在原約定112年1月9日、16日返回群裕公司（見本院卷第357至362頁請假外出申請表），嗣群裕公司於112年1月16日起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路址張貼原告之尋人啟事，並於同月17日、18日再至該址拍照確認，該尋人啟事均未被取下（見本院卷第333至337頁照片）；另證人葉品均於112年11月20日至24日間，以LINE要求原告與其聯絡，均未獲回應（見本院卷第347、349頁）。於此情形，群裕公司認定原告已失聯且行蹤不明，並基於委託關係代被告為失聯通報，核屬盡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所定之通知義務，自無不當。至於勞動部雖於112年8月22日，以被告於112年1月19日通報原告失聯時所附聯繫事證有瑕疵為由，撤銷該部於以112年4月10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49101號函所為註記原告行蹤不明之處分，然此僅是表示勞動部認裕群公司於112年1月19日代被告為失聯通報時所附事證不足而已，並不代表裕群公司或被告存有謊報原告失聯之故意。是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告有明知原告並未失聯，仍為失聯通報之故意存在。原告復未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有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之行為，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健康權之損害，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9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5日起（原告起訴時將原告列為「方碧嬌即辰安護理之家」，致本院依此姓名送達起訴狀，雖經方碧嬌於113年5月27日收受，然不能據此認為被告已收受起訴狀，惟被告嗣於113年6月5日針對原告起訴內容，提出具狀日期為113年6月4日之民事答辯狀，可認被告至遲於113年6月4日已收受起訴狀，見本院卷第77、8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雖一部敗訴，然其敗訴部分金額與本件訴訟整體訴訟標的金額相較，其數甚微，認訴訟費用仍應由原告負擔為宜，爰確定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八、又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既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前開規定，就原告勝訴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命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玉萱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明達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阮翠十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張培伶即辰安護理之家

訴訟代理人  劉家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6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到職日為民國110年4月15日，至同年10月15日間約6
      個月期間，因疫情關係，每日工作12小時，吃飯、休息都
      在病房內，如有病人要服務，即要立即提供服務，每日又
      要提早10分鐘交班後才下班，及交班10分鐘後才下班，故
      每日實際工作時間為12小時又20分，但被告每日僅計加班
      1小時予原告。嗣被告於111年11月1日以業務緊縮為由解
      僱原告，然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規
      定提示業務緊縮之財務報表，向勞工局陳報後獲准，即逕
      行違法解僱原告，未依法給予原告預告期間找新雇主，亦
      未給付資遣費。關於轉換雇主，那時仲介和被告已經討論
      好了，當時原告在睡覺，被叫起來馬上給原告簽，是仲介
      要求簽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越南，因原告到臺灣工
      作要付一大筆錢，所以不得不簽。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及勞基法關於加班費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下列金額
      ：
　　1.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期間（計330日）按
      基本工資計算之薪資新臺幣（下同）288,100元（計算方
      式：330日÷30＝11個月，25,250元×2個月＝50,500元，26,4
      00元×9個月＝237,600元，50,500元＋237,600元＝288,100元
      ）。
　　2.短給之薪資15,600元：
　　　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扣除之膳宿費為每月2,500元，
      然員工每月都會給被告現金4,000元，每月遭多扣1,500元
      。至於被告提出之切結書並非原告自願簽署，是老闆要求
      原告才簽的，在越南簽合約時約定2,500元是所有費用，
      但到臺灣後老闆就要求原告多付1,500元。
　　3.110年4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496,327元：
　　　⑴平日加班費208,271元（均以每日加班4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57.11元
          【100元×（1.34×2＋1.67×2.33) ＝657.11元】。自110
          年4月6日至110年12月31日，平日加班共189日（見本
          院卷第271、272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24,
          193元，扣除被告已付23,584元，尚應付100,609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89.9655
          元【105元×（l.34×2＋1.67×2.33)＝689.9655元】。自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平日加班共201日（
          見本院卷第272、273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
          138,682元，扣除被告已付31,020元，尚應付107,662
          元。
　　　⑵假日加班費288,056元（均以每日加班12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426.11
          元【100元×（1.34×2＋1.67×6＋2.67×4.33) ＝2,426.11
          元】。自110年5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假日加班共
          52日（見本院卷第274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
          計126,158元，扣除被告已付30,480元，尚應付95,67
          8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547.415
          5元【105元×（l.34×2＋1.67×6＋2.67×4.33)＝2,547.41
          55元】。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假日加班
          共91日（見本院卷第274、275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
          班費共231,814元，扣除被告已付39,436元，尚應付1
          92,378元。
　(三)原告因遭違法解僱並退勞、健保，無法請求父親過世之勞
      工喪葬津貼79,200元，及因生殖系統手術切除兩側J管之
      殘廢失能給付）52,800元（失能等級為13級，給付日數60
      日，880元×60日＝52,800元）及醫療費約9萬元，合計為22
      2,000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之。
　(四)被告在原告轉換新雇主期間，謊報原告逃跑，經原告向行
      政院勞動部（下稱勞動部）、行政院訴願委員會申訴，並
      獲勞動部重為審查後，准予撤銷原廢聘許可及逃跑之通報
      。原告遭被告謊報逃跑，期間每天不敢出門，怕被抓回母
      國，精神受到極度壓力，惶惶不可終日，健康權受嚴重侵
      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50
      萬元。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410,1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
      告請求之各項目金額合計為1,522,027元，超出其聲明請
      求之金額，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明仍維持起訴聲明之金
      額，見本院卷第279頁）。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3月14日入境臺灣，完成集中檢疫及自主管理
      後，於110年4月5日由仲介公司即裕群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下稱裕群公司）人員及翻譯偕同至被告機構報到，原告
      之職務為看護工，從事機構收容者日常照顧等工作。被告
      所僱之看護工均需配合輪調排班，被告於每位看護工到職
      日均會以「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向員工說明
      告知。被告於原告110年4月5日到職起至110年8月底，均
      安排原告上白班，110年9月起才安排原告上夜班。惟被告
      因人力調動，希望原告改調白班，遂於111年11月1日請仲
      介公司業務代表及翻譯老師至被告機構向原告表達調派白
      班事宜，惟原告聽聞後不願接受，並當場表示想轉至工廠
      工作，因加班機會多，可多賺一點錢。因原告不願配合輪
      調排班，乃主動提出終止與被告之勞動契約，被告係在原
      告要求下將其辦理轉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原告退
      勞健保。原告曾於112年間以相同事由向被告提起訴訟（
      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18號，嗣因原告二次未於期日到庭
      而視為撤回起訴），被告因不解為何原告會以「業務緊縮
      」事由作為爭議開端，而向仲介公司探詢後，始知仲介公
      司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通報外籍勞
      工轉換雇主時，一向是勾選「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
      人之事由者：業務緊縮」，然被告並不知悉仲介公司以此
      事由將原告轉換新雇主；尤有甚者，仲介公司於被告收到
      調解通知書時，主動表示會代被告出席調解會，被告以為
      仲介公司係為出面澄清，然其竟於調解會代被告表示願補
      償原告26萬元，使被告蒙受冤屈，所幸當日調解未成立，
      被告就此已向仲介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並達成和解。是以，
      原告主張被告不當解僱並非事實，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解
      僱期間之工資、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醫療費等，並無理
      由。
　(二)原告來臺至被告機構工作前，早經由仲介公司提供一紙切
      結書，其上載明雇主除依法得向外籍勞工扣取每月因提供
      住宿之膳宿費2,500元之外，若外籍移工同意每月使用水
      電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均由雇主提供及購買者，外籍移工
      同意每月另外付給雇主1,500元，是原告主張依兩造勞動
      契約膳宿費應扣2,500元，但卻被扣款4,000元云云，亦非
      真實。
　(三)原告請求加班費並無理由：
　　1.被告為得使用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即得在4週内安排讓員
      工有4日例假日、4日休息日下，且在14日内至少安排例假
      日即屬合法；又勞基法規定可放假之國定假日為每年12日
      ，為便利計算，被告機構之勞雇雙方同意將此12日國定假
      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使每月都有1日的國定假日可放
      假，故被告機構之員工除每4週依法會有4日例假日、4日
      休息日外，亦會分配1日國定假日，即每月至少有9日休假
      日，倘有休息日加班，被告必會給予加班費。原告係自11
      0年4月6日開始打卡上班，到職第1個月並無加班情形，於
      原告到職之當月底即110年4月30日，原告請班長阮氏合轉
      述希望能跟其他人一樣每月能多加班，自110年5月起，原
      告於平日每日正常工時下加班1小時（即工作9小時），於
      假日則有3日休息日加班8小時，且原告均有領到被告所給
      付之3日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1小時之平日加班費，倘
      適逢當月僅有30個日曆天者，被告亦從優以22小時給付平
      日加班費。縱111年起基本薪資已提高至25,250元，除平
      日每小時工資提高至105元外，計算方式均不變，且被告
      所提供之出勤紀錄及工資清冊等文件，亦提呈經勞動部審
      查。且原告於111年6月12日至6月18日確診新冠肺炎休假7
      天，除原告休假期間工資照給之外，原告確診當月僅於平
      日加班14日（共14小時），被告仍從優給予22小時之平日
      加班費，可見被告對待外籍看護工寬厚。
　　2.被告設有員工宿舍，所聘僱員工均按契約所約定時間為出
      勤、休息，且休息時間均係外籍看護回到其宿舍内休憩，
      並非停留於工作處所。原告辯稱其每日工作11小時，被告
      僅給予1小時加班費，且其每日工作12時20分，即平日每
      日加班4小時20分、假日每日加班12小時20分等語，並不
      可採。證人阮氏合雖有提到會提早10至15分鐘交班，其乃
      個人自主性的行為，並無規範、亦無罰則，該時間亦合於
      一般就職經驗法則，例如公司規定8時30分上班，吾人早
      到10至15分鐘，亦在合理範圍内，並非被告機構強行規定
      ，被告並無短發加班費。　
　　3.另原告前向勞工局檢舉被告有多項違規，經勞工局勞動檢
      查後，被告僅有因誤認「夜班津貼」非工資而未將其併入
      工資作為計算加班費之違失，並無其他違反勞動法規之情
      事。被告嗣亦將夜班津貼併入工資，重新計算並已給付短
      給原告之加班費13,074元。　
　(四)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原告同時向仲介公司請假，表示伊
      會前往嘉義，並留下地址及聯絡電話給仲介公司，仲介公
      司亦告知原告每週須回仲介公司辦理報到請假事宜，及提
      醒原告要保持聯絡，如果讓仲介公司找不到的話，因擔心
      安危也會通報逃逸，此均記載於仲介公司之雙語客戶服務
      表内。
　(五)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433、434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辰安護理之家看護工，兩造訂立如本
      院卷第131至142頁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
      定僱傭期間為2年6月1日，即自原告入境臺灣之110年3月1
      4日起至112年9月15日止，月薪則按最低基本工資計付。
　(二)本院卷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之原告簽名為原告親簽。 
　(三)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務
      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被告辯稱
      兩造為合意終止僱傭關係，「業務緊縮」事由為裕群公司
      自行勾選）。
　(四)裕群公司以被告名義，以原告於①112年1月16日至18日、②
      112年11月21日至23日間失聯為由，向勞動部為2次「外國
      人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之通知。
　(五)被告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110年9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
      合計13,074元予原告（明細見本院第207頁表格）。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之人、地、物等涉外成分，為涉外民事事件，法院應依當事人所提出之法律事實，進行法律關係性質之定性，以決定應適用之準據法。次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籍之外國人，本件具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原告係依系爭契動契約、侵權行為及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性質上為特殊侵權行為之規定）為本件請求，而系爭契約第十六條第2項約明：「契約發生爭議時，雙方同意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處理……」；又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均在我國，則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先予說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1日後之薪資，及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
      得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所支出醫療費之損害部分：
　　1.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固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
      務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見本院
      卷第161至164頁之申請文件），然原告所親簽、填表日期
      為111年11月1日之裕群公司客戶服務表上，以中越雙語記
      載：「服務事項：其他事項：①工作態度不佳，無法配合
      排班，經溝通輔導後。②工人要求轉出，今天會帶回公司
      安置辦理轉出事宜。③如果要請假或辦理轉換相關事宜，
      需找葉小姐0936XXXXXX辦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51頁
      ）。是關於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原因，存有相異之書面記
      述。
　　2.經於上開客戶服務表「服務人員」欄簽名之證人葉品均到
      庭證稱：我是裕群公司的業務經理，公司業務是為機構從
      國外引進外勞，或是從臺灣承接，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公
      司的客戶，原告是裕群公司110年3月14日引進的，我們每
      月都會帶一位通譯去服務；系爭服務表是當天我去服務機
      構，是排班問題，機構要幫原告排白班，原告拒絕做白班
      ，我們由通譯跟她溝通，因為她們國外入境都有簽同意由
      機構安排班別，原告還是說不要做白班，幫她轉換僱主，
      經過溝通之後沒辦法，我們就讓她先轉換雇主，因為他自
      己要求，雇主也同意她轉換，溝通失敗後就請她簽這份文
      件，她同鄉也很高興的幫她整理行李，我就帶她回公司安
      置；（問：原告是自己要轉換雇主，為何161頁勾選業務
      緊縮而終止勞動契約？）要問公司文書的行政人員，不是
      我負責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8至291頁）。證人阮氏合則
      證稱：我現在在辰安養老院做看護，到明年（114年）4月
      在臺灣工作就滿10年，在辰安護理之家工作9年多；原告
      有來我們辰安護理之家工作，現在已經離開；（問：原告
      為何離開？）調班請她做白班，她不要，為什麼離開我不
      知道，她不要做很開心，我們幫她整理東西，仲介來跟她
      溝通，她說不要做白班，仲介就帶她回去他們公司，她要
      去工廠賺很多錢，我在裡面當班長，她有事情都是找我轉
      達給老闆，所以我知道，她有說她想去工廠賺5、6萬元，
      我有看到原告跟老闆說不要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4
      頁）。上開二位證人所證稱原告離職之緣由、過程，均與
      前開客戶服務表上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要求轉出之記載
      相符；則被告辯稱係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而要求轉換雇主
      乙節，已非無憑。
　　3.另證人林修如證稱：我在108年12月2日到112年間任職於
      裕群公司，該公司是申請外籍移工，我負責文書上的申請
      ，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的客戶，我們會持有辰安護理之家
      的大小章，有時候文書上要用印，所以請辰安護理之家授
      權給我們；我與原告本人沒有接觸過，只接觸過她的文書
      作業，在歸檔時有看過本院卷第151、155頁2份客戶服務
      表，有經手本院卷第161至166頁的文件（即外國人申請轉
      換雇主及曠職通報之申請文件），這些業務是如果工人不
      想要這份工作，或雇主不想要這個工人，就會請我們終止
      僱用關係，後面這份是如果逃跑聯絡不到工人就會通報；
      本院卷第161頁勾選第5項（即「業務緊縮」事由）是因為
      我們電腦只有這個選項；（問：151頁是因為排班問題原
      告要求轉出，勞工要轉出跟業務緊縮好像無關，跟第161
      頁不符？）因為我們的電腦系統是舊的，沒有辦法勾選其
      他的選項；（問：所以不管終止勞動契約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申請的時候，一律都勾業務緊縮嗎？）當時是這樣，
      我們被告知就是只能這樣，我們真的沒有在改這個東西，
      都是系統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98至3
      06頁）。而原告與裕群公司曾於113年3月8日，訂立內容
      為：「茲就越南籍員工阮翠十與甲方公司（即被告）間本
      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為乙方公司（即裕群公司）所屬
      業務人員於官方文件勾選因甲方業務緊縮而致生勞資爭議
      案件，致使阮翠十向甲方提告，甲方受有損害一事，經甲
      、乙方達成協議條款如後，俾資共同遵守：壹、乙方願給
      付甲方新臺幣80,000元整……。貳、甲方拋棄對乙方之其餘
      民、刑事請求權；惟日後若阮翠十再就本事件（112年度
      勞訴字第118號）相關內容對甲方提起爭訟，除甲方委任
      律師出庭等費用，乙方應為償還外，若甲方受有損害者，
      乙方亦應為賠償甲方，不得異議。」之和解書，有該和解
      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1頁）。自證人林修如之證述
      及上開和解書之內容，可知裕群公司於代被告向勞動部為
      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時，確有不問兩造間勞動契約實際終
      止原因為何，即逕自勾選「業務緊縮」作為申請事由之情
      ，嗣後更為此與被告訂立和解契約，同意賠償被告8萬元
      ，並負擔日後被告因此遭原告提起訟爭而生費用及可能之
      賠償金額。倘被告確係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衡
      情裕群公司當不致於有此自承錯誤，並願簽署不利於己之
      和解契約之舉。是以，綜合證人葉品均、阮氏合、林修如
      之證述、原告於以中越雙語記載「工人要求轉出」之客戶
      服務表上簽名及裕群公司自承申請轉換雇主事由勾選有誤
      並以上開和解書承諾賠償被告因此所生之損害等情，已足
      使本院認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1年11月1日合意終止勞動契
      約，而非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乙情，確屬真
      實。
　　4.原告雖另稱是仲介要求伊簽署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
      越南，故伊不得不簽等語，似有主張係遭脅迫始於本院卷
      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簽名之意。然原告上開主張，與
      證人葉品均、阮氏合所稱「原告要求轉換雇主」、「原告
      想去工廠賺錢」等情相悖，況縱認仲介人員曾對原告表示
      「不轉換雇主就要回越南」等語，亦可能僅是在向原告說
      明倘其於兩造勞動關係終止後不另尋雇主，恐將喪失原得
      居留於我國境內之原因而已，尚難認此屬不法危害之言語
      或舉動。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有何因受脅迫致其為原本
      不欲為之意思表示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5.從而，兩造間之定期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1日因合意
      終止而提早消滅，被告自斯時起，已無給付原告薪資及為
      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則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之薪
      資，及以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保為由，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得喪葬津貼
      、失能給付，及支出醫療費之損害，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
　(二)關於原告請求給付短給工資15,600元部分：
　　　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除依系爭契約契約所定原告
      因雇主提供膳宿所需支付之2,500元膳宿費外，原告尚另
      按月支付1,500元予被告乙節，固無爭執，然被告否認此1
      ,500元為短付之薪資，辯稱此1,500元係因水電費及生活
      用品由被告提供，經原告同意另行支付予被告之費用，並
      提出經原告簽名於上，以中越雙語記載，內容為：「依照
      勞動契約內容及勞基法規定，外籍移工在台灣工作期間，
      雇主應提供住宿並每個月得向每一位外籍移工扣除2,500
      元之膳宿費，本人已了解並沒問題。另外，因本人每個月
      都有使用水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本人所使用之水電及生
      活用品皆為雇主提供及購買），因此本人同意每個月另外
      付給雇主水電費及生活用品費用為1,500元，決無異議。
      （外籍移工生活用品清單如附件）」之切結書1紙為證（
      見本院卷第317、318頁）。原告亦不否認其有簽署上開切
      結書（見本院卷第432頁）。則依上開切結書之內容，可
      認被告主張其收取之1,500元係經原告同意支付之水電費
      、生活用品費乙情，應屬真實。原告雖另主張水電費及生
      活用品費應包括在系爭勞動契約所定之2,500元膳宿費中
      ，然系爭勞動契約第四條僅約被告應提供原告合理、安全
      、適合日常生活休息之住宿環境及每日三餐膳食，並未明
      確約定水電費、日常生活用品等費用亦應全由雇主負擔。
      又原告雖主張其簽署該切結書非出於自願，然經本院詢問
      原告簽署切結書是否出於被詐欺或脅迫，原告僅覆稱「那
      時候老問說別人都願意簽，為何你不願意簽，因為我跟另
      外一位回越南的同事都不願意簽，老問就問我們為何不願
      意簽」等語（見本院卷第433頁），自原告陳述之情節觀
      之，亦無法認為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之情形。此外，該切
      結書所載之簽立日期為110年3月12日，斯時原告尚未入境
      我國，則原告所稱遭「老闆」即被告要求簽立切結書乙情
      是否屬實，頗有疑問。原告復未能另行舉證證明其有何因
      受詐欺或脅迫致簽署切結書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從而，兩造間既有原告應按月支付被告1,500元水電、生
      活用品費用之約定，則被告按月向原告收取之1,500元，
      自非薪資之短付。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
      付短付薪資15,600元部分，亦難認有據，無從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1.依勞基法第36條第2項第3款規定，依第30條之1規定變更
      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每4
      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不受勞工每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之限制。被告
      辯稱其適用4週變形工時，並與包括原告在內之員工約定
      將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及勞動節等12日假日平均分配於
      12個月份，使每月均有1日國定假日可放假等情，業據被
      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請求書各1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43
      、149、150頁），且此種採4週變形工時及每月1日國定假
      日之休假方式，亦與證人阮氏合所稱每月有9日休假日等
      情相符（見本院卷第287頁），堪信為真實。而例假及休
      息日，得由勞雇雙方於不違反現行規定情形下，依照事業
      單位營運特性及勞工的需求自行約定，並未限制僅能安排
      於星期六、日。被告為養護中心，需提供住民連續不間斷
      之看護服務，自有藉由排班輪值之方式，使其所雇看護工
      於星期六、日提供勞務之需求，實難想像其會獨與原告成
      立以星期六、日作為例假及休息日之特別約定，原告亦未
      另行舉證證明其有與被告達成以星期六、日作為例假及休
      息日之約定；此外，兩造間既有將12日國定假日平均分配
      於12個月份，亦即將國定假日與工作日對調之約定，則縱
      原告於原本之國定假日工作，亦不能認係於休假日加班。
      是以，原告將110年5月起至111年10月止間各月份中原告
      有打卡紀錄之原國定假日、星期六或星期日均列為休假日
      並請求假日加班費部分，已有誤解，合先說明。
　　2.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
      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有明
      文。又勞基法並未對「工作時間」做定義性規定，僅就每
      日及每週工時、工時變更原則、特殊工時、休息及延長工
      時之給付等為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至第35條可資
      參照。而所謂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
      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
      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休息
      時間為勞工得自由運用之時段，非屬工作時間，除非事實
      上雇主未予勞工休息，未允勞工得脫離指揮監督，猶要求
      勞工於職場待命或提供勞務，始屬工作時間。原告固主張
　　　其於吃飯、休息時間仍需為病人服務，且於輪班開始時需
      提早10分鐘交班，於結束時需10分鐘後才下班，致每日（
      包括於休假日加班時）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20分，並以此
      為由請求被告給付短付之加班費，然查：
　　　⑴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11年11月間攷勤表（打
        卡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175至188頁），原告係於11
        0年4月6日開始提供勞務，於110年4月間之工作時間為
        每日6時至12時，14時至18時，合計為8小時；於110年5
        至8月間，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8時至11時30分，
        14時至18時，18時30分至20時，合計為9小時；於110年
        9月至離職止，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20時至0時，
        隔日2時至6時，7時至8時，合計亦為9小時（上、下班
        之打卡時間均偶有晚1、2分鐘之情形，此屬常態，不影
        響本院之認定）。是依此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尚無法
        認為原告有於休息時間仍需工作，及於值班時間始末各
        延長10分鐘工作時間之情形。
　　　⑵證人阮氏合到庭證稱：我們排班有護理長排，有白班、
        晚班，休息時間可以離開病房，離開時病人有人輪，我
        們會輪班，休息會有另一班照顧老人，可以回宿舍休息
        ；（問：辰安護理之家有無要求交班要提早來，下班要
        晚一點下班？）我們都是10至15分鐘前去交班，沒有太
        早，打卡自己上班自己打；（問：證人證述上班會提早
        10至15分鐘交班嗎？）因為我們住在宿舍，吃飯都在那
        邊的食堂，交班只是口頭，沒有書面，公司也沒有要求
        我們什麼時候交班，交班的時候如果病患有問題要提醒
        下一班的人，大概交班時間要1至2分鐘，如果沒有問題
        就沒有交流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7、410、411頁）
        。是自證人阮氏合上開證述，亦難認原告有無法自由運
        用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提供勞務之情形。此外，自被
        告所提出之「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觀之（
        見本院卷第145至147頁），被告之「白班人員」分為2
        班，「晚班人員」則分為3班，白班、晚班不同班別之
        休息時間均互相錯開，亦即其中1班人員休息時，同一
        時段均尚有他班人員輪值工作中，此亦與證人阮氏合所
        述情節相符。則依被告之排班時段安排以觀，應尚不至
        於發生因養護中心住民無人照管，致看護工需於休息時
        間持續提供照護服務之情形。是依目前所呈現之證據，
        尚無法使本院信原告主張其於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服勞
        務，及依被告要求需提早、延後10分鐘上、下班等情為
        真實，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仍應以上開攷勤表之記錄
        為準。原告雖另主張上開攷勤表並非伊親自打卡云云，
        然此與證人阮氏合所證稱係由員工自行打卡等情不符，
        復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253、254、256、287頁）
        ，原告復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無足採信
        。
　　3.從上開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可知原告於上開期間，除依
      兩造約定分配至各月份之1日國定假日外，每月實際放假
      之例假、休假日合計日數，於110年4月、111年10月份為7
      日，110年5至9月份、110年11月至111年7月份、111年9月
      份則均各為5日，111年8月份為6日（每月例假則至少為4
      日）。再經本院以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0月份薪
      資表（見本院卷第189至195頁）與上開攷勤表互核，該薪
      資表記載原告在110年5月至111年7月、111年9月等月份，
      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111年8月份於休假日加班
      2日、每日8小時，111年10月則係於休假日加班3日，其中
      2日為8小時，另1日為4小時；將該薪資表所計載之休假日
      加班日數與攷勤表所示例假、休假日日數合計後，並無違
      反勞基法所定採4週變形工時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
      例假，每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之規定。又關
      於加班費之計付，除111年5月份計算有誤外（詳下述），
      被告均已按出勤紀錄所示平日加班1小時、休息日加班8小
      時之時數，依系爭契動契約第五條約定之標準（依該條越
      南文字之記載，平日加班費於2小時以內者，按時薪加給1
      .34倍，超過2小時者加給1.67倍；平日加班在2小時以內
      者，時薪另再加給1.34倍，超過2小時者另再加給1.67倍
      ，略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計付加班費予原
      告；嗣被告因漏未將夜班津貼加計至原告工資以計算每小
      時工資額，而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加計夜班津貼重新計
      算後之110年9月至111年10月加班費差額13,074元予原告
      ，可認原告除下述111年5月份加班時數認定錯誤之部分外
      ，並無原告所稱短給加班費之情形。惟111年5月份薪資表
      係記載原告於該月份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然依
      當月份攷勤表之記載，原告於該月工作日數為25日（包括
      自111年5月31日20時起至翌日111年6月1日8時之9小時）
      ，其中工作時數為9小時者為22日，8小時者僅2日；被告
      既於原告111年5月份薪資表記載原告於該月休息日加班3
      日，可推知工作時數為9小時的22日中，應有1日為休息日
      ，亦即原告於該月份之休息日加班日數3日中，應有2日之
      加班時數為8小時，所餘1日則為9小時。則被告以8小時核
      計此休息日之加班時數，自有短付1小時加班費之疏漏。
      而依原告當時之月薪25,250元，再加計當月份夜班津貼3,
      000元後，可知原告該月份於休息日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
      以上者，每小時之加班費為196元【計算式：〈（25,250元
      ＋3,000元）÷30÷8〉×1.67＝19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
      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96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加班費請求，則屬無
      據。
　(四)關於原告以遭謊報逃逸由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須以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使他人受有實際損害
　　　為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
      。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就侵權行為言，被害人應就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受聘僱之外國人有
      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雇主應於3
      日內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
      機關及警察機關。此為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前段所明
      定。
　　2.原告固主張被告故意謊報其逃逸，致其健康權受有損害，
      然證人葉品均就此證稱：當天（指同意轉換雇主當日）原
      告就要請假出去，拍她安置的地點在嘉義市文化路，外出
      日期111年11月1日，當時她說大概要兩個禮拜的時間，她
      想要去找朋友幫她找工廠的工作，我會跟她說一些請假之
      規定，如果有雇主，請她要回來，如果有媒合，隨時通知
      她，她就要回來報到；我請她11月14日回來，她有回來，
      21日也有回來，可是25日要她回來的時候，她就沒有回來
      。12月12日是她最後一次回公司的時間，我有告訴她9日
      、16日要媒合，她答應我9日要回來，媒合也沒有回來；
      我有用LINE打電話給她，她也不接，就偶爾給我回個簡訊
      ，她要求我提供她資料、轉出的證明，我有傳給她，我有
      在LINE上面跟她講麻煩妳16日回來，如果沒回來，要請公
      司報妳逃逸；第一次通報是112年1月19日寄出的，原告在
      當天晚上7點半才傳了一張很模糊的請求來；二次曠職通
      報的實際通報人是裕群公司，但我們有通知機構（指辰安
      護理之家）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5頁）。證人林修如
      則證稱：逃逸的通報文件是我處理的，負責聯絡原告，回
      報找不到原告的人是葉品均，本院卷第333至337頁附位置
      資訊的照片是工人提供給我們的住宿地點，照片是裕群公
      司員工郭錦雯提供的，因為我們要3天的紀錄才能通報；
      第二次通報是因為工人都沒有跟我們聯繫，我們擔心工人
      安危，我們問勞動部是否可以第二次通報，勞動部說如果
      有失聯3天就可以，我們才做第二次等語（見本院卷第301
      、302頁）。是從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述，於原告離職後負
      責與原告保持聯繫、確認原告行蹤者，為裕群公司；被告
      既委託裕群公司代為處理聘用外籍勞工相關事實，縱其同
      意裕群公司以其名義為失聯通報，衡情亦應係因信賴裕群
      公司所回報之原告失聯情形而為，尚難認被告有明知原告
      並未失聯，仍為失聯通報之故意存在。
　　3.況且，從證人葉品均所提供之切結書、嘉義市東區文化路
      722巷103弄146附1門牌照片、附GOOGLE位置資訊之3紙尋
      人啟事張貼照片、其與原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移工請假
      外出申請表、原告所親簽之客戶服務表等資料觀之（見本
      院卷第329至365頁），原告於111年1月自辰安護理之家離
      職後，確與裕群公司表示其將居住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
      路址處，並與裕群公司約定應每週回公司辦理報到、請假
      事宜；然其於111年12月12日至裕群公司報到後，即未在
      原約定112年1月9日、16日返回群裕公司（見本院卷第357
      至362頁請假外出申請表），嗣群裕公司於112年1月16日
      起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路址張貼原告之尋人啟事，並於
      同月17日、18日再至該址拍照確認，該尋人啟事均未被取
      下（見本院卷第333至337頁照片）；另證人葉品均於112
      年11月20日至24日間，以LINE要求原告與其聯絡，均未獲
      回應（見本院卷第347、349頁）。於此情形，群裕公司認
      定原告已失聯且行蹤不明，並基於委託關係代被告為失聯
      通報，核屬盡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所定之通知義務，
      自無不當。至於勞動部雖於112年8月22日，以被告於112
      年1月19日通報原告失聯時所附聯繫事證有瑕疵為由，撤
      銷該部於以112年4月10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49101號函所
      為註記原告行蹤不明之處分，然此僅是表示勞動部認裕群
      公司於112年1月19日代被告為失聯通報時所附事證不足而
      已，並不代表裕群公司或被告存有謊報原告失聯之故意。
      是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告有明知原告並未失聯，仍為失
      聯通報之故意存在。原告復未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另行舉
      證以實其說，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有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
      之行為，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其所受健康權之損害，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
    費19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5日起（原告起
    訴時將原告列為「方碧嬌即辰安護理之家」，致本院依此姓
    名送達起訴狀，雖經方碧嬌於113年5月27日收受，然不能據
    此認為被告已收受起訴狀，惟被告嗣於113年6月5日針對原
    告起訴內容，提出具狀日期為113年6月4日之民事答辯狀，
    可認被告至遲於113年6月4日已收受起訴狀，見本院卷第77
    、8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
    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本院審酌被告雖一部敗訴，然其敗訴部分金額與本件訴
    訟整體訴訟標的金額相較，其數甚微，認訴訟費用仍應由原
    告負擔為宜，爰確定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
八、又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
    定有明文。本件既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前開規定
    ，就原告勝訴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命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
    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玉萱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明達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0號
原      告  阮翠十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張培伶即辰安護理之家

訴訟代理人  劉家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6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到職日為民國110年4月15日，至同年10月15日間約6個月期間，因疫情關係，每日工作12小時，吃飯、休息都在病房內，如有病人要服務，即要立即提供服務，每日又要提早10分鐘交班後才下班，及交班10分鐘後才下班，故每日實際工作時間為12小時又20分，但被告每日僅計加班1小時予原告。嗣被告於111年11月1日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然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規定提示業務緊縮之財務報表，向勞工局陳報後獲准，即逕行違法解僱原告，未依法給予原告預告期間找新雇主，亦未給付資遣費。關於轉換雇主，那時仲介和被告已經討論好了，當時原告在睡覺，被叫起來馬上給原告簽，是仲介要求簽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越南，因原告到臺灣工作要付一大筆錢，所以不得不簽。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關於加班費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下列金額：
　　1.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期間（計330日）按基本工資計算之薪資新臺幣（下同）288,100元（計算方式：330日÷30＝11個月，25,250元×2個月＝50,500元，26,400元×9個月＝237,600元，50,500元＋237,600元＝288,100元）。
　　2.短給之薪資15,600元：
　　　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應扣除之膳宿費為每月2,500元，然員工每月都會給被告現金4,000元，每月遭多扣1,500元。至於被告提出之切結書並非原告自願簽署，是老闆要求原告才簽的，在越南簽合約時約定2,500元是所有費用，但到臺灣後老闆就要求原告多付1,500元。
　　3.110年4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496,327元：
　　　⑴平日加班費208,271元（均以每日加班4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57.11元【100元×（1.34×2＋1.67×2.33) ＝657.11元】。自110年4月6日至110年12月31日，平日加班共189日（見本院卷第271、272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24,193元，扣除被告已付23,584元，尚應付100,609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689.9655元【105元×（l.34×2＋1.67×2.33)＝689.9655元】。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平日加班共201日（見本院卷第272、273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38,682元，扣除被告已付31,020元，尚應付107,662元。
　　　⑵假日加班費288,056元（均以每日加班12時20分計）：
　　　　①110年之平均時薪為100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426.11元【100元×（1.34×2＋1.67×6＋2.67×4.33) ＝2,426.11元】。自110年5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假日加班共52日（見本院卷第274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計126,158元，扣除被告已付30,480元，尚應付95,678元。
　　　　②111年之平均時薪為105元，則每日加班費為2,547.4155元【105元×（l.34×2＋1.67×6＋2.67×4.33)＝2,547.4155元】。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假日加班共91日（見本院卷第274、275頁附表) ，此段期間加班費共231,814元，扣除被告已付39,436元，尚應付192,378元。
　(三)原告因遭違法解僱並退勞、健保，無法請求父親過世之勞工喪葬津貼79,200元，及因生殖系統手術切除兩側J管之殘廢失能給付）52,800元（失能等級為13級，給付日數60日，880元×60日＝52,800元）及醫療費約9萬元，合計為222,000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之。
　(四)被告在原告轉換新雇主期間，謊報原告逃跑，經原告向行政院勞動部（下稱勞動部）、行政院訴願委員會申訴，並獲勞動部重為審查後，准予撤銷原廢聘許可及逃跑之通報。原告遭被告謊報逃跑，期間每天不敢出門，怕被抓回母國，精神受到極度壓力，惶惶不可終日，健康權受嚴重侵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50萬元。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410,1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請求之各項目金額合計為1,522,027元，超出其聲明請求之金額，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明仍維持起訴聲明之金額，見本院卷第279頁）。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0年3月14日入境臺灣，完成集中檢疫及自主管理後，於110年4月5日由仲介公司即裕群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裕群公司）人員及翻譯偕同至被告機構報到，原告之職務為看護工，從事機構收容者日常照顧等工作。被告所僱之看護工均需配合輪調排班，被告於每位看護工到職日均會以「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向員工說明告知。被告於原告110年4月5日到職起至110年8月底，均安排原告上白班，110年9月起才安排原告上夜班。惟被告因人力調動，希望原告改調白班，遂於111年11月1日請仲介公司業務代表及翻譯老師至被告機構向原告表達調派白班事宜，惟原告聽聞後不願接受，並當場表示想轉至工廠工作，因加班機會多，可多賺一點錢。因原告不願配合輪調排班，乃主動提出終止與被告之勞動契約，被告係在原告要求下將其辦理轉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並將原告退勞健保。原告曾於112年間以相同事由向被告提起訴訟（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18號，嗣因原告二次未於期日到庭而視為撤回起訴），被告因不解為何原告會以「業務緊縮」事由作為爭議開端，而向仲介公司探詢後，始知仲介公司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通報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時，一向是勾選「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業務緊縮」，然被告並不知悉仲介公司以此事由將原告轉換新雇主；尤有甚者，仲介公司於被告收到調解通知書時，主動表示會代被告出席調解會，被告以為仲介公司係為出面澄清，然其竟於調解會代被告表示願補償原告26萬元，使被告蒙受冤屈，所幸當日調解未成立，被告就此已向仲介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並達成和解。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不當解僱並非事實，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解僱期間之工資、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醫療費等，並無理由。
　(二)原告來臺至被告機構工作前，早經由仲介公司提供一紙切結書，其上載明雇主除依法得向外籍勞工扣取每月因提供住宿之膳宿費2,500元之外，若外籍移工同意每月使用水電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均由雇主提供及購買者，外籍移工同意每月另外付給雇主1,500元，是原告主張依兩造勞動契約膳宿費應扣2,500元，但卻被扣款4,000元云云，亦非真實。
　(三)原告請求加班費並無理由：
　　1.被告為得使用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即得在4週内安排讓員工有4日例假日、4日休息日下，且在14日内至少安排例假日即屬合法；又勞基法規定可放假之國定假日為每年12日，為便利計算，被告機構之勞雇雙方同意將此12日國定假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使每月都有1日的國定假日可放假，故被告機構之員工除每4週依法會有4日例假日、4日休息日外，亦會分配1日國定假日，即每月至少有9日休假日，倘有休息日加班，被告必會給予加班費。原告係自110年4月6日開始打卡上班，到職第1個月並無加班情形，於原告到職之當月底即110年4月30日，原告請班長阮氏合轉述希望能跟其他人一樣每月能多加班，自110年5月起，原告於平日每日正常工時下加班1小時（即工作9小時），於假日則有3日休息日加班8小時，且原告均有領到被告所給付之3日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1小時之平日加班費，倘適逢當月僅有30個日曆天者，被告亦從優以22小時給付平日加班費。縱111年起基本薪資已提高至25,250元，除平日每小時工資提高至105元外，計算方式均不變，且被告所提供之出勤紀錄及工資清冊等文件，亦提呈經勞動部審查。且原告於111年6月12日至6月18日確診新冠肺炎休假7天，除原告休假期間工資照給之外，原告確診當月僅於平日加班14日（共14小時），被告仍從優給予22小時之平日加班費，可見被告對待外籍看護工寬厚。
　　2.被告設有員工宿舍，所聘僱員工均按契約所約定時間為出勤、休息，且休息時間均係外籍看護回到其宿舍内休憩，並非停留於工作處所。原告辯稱其每日工作11小時，被告僅給予1小時加班費，且其每日工作12時20分，即平日每日加班4小時20分、假日每日加班12小時20分等語，並不可採。證人阮氏合雖有提到會提早10至15分鐘交班，其乃個人自主性的行為，並無規範、亦無罰則，該時間亦合於一般就職經驗法則，例如公司規定8時30分上班，吾人早到10至15分鐘，亦在合理範圍内，並非被告機構強行規定，被告並無短發加班費。　
　　3.另原告前向勞工局檢舉被告有多項違規，經勞工局勞動檢查後，被告僅有因誤認「夜班津貼」非工資而未將其併入工資作為計算加班費之違失，並無其他違反勞動法規之情事。被告嗣亦將夜班津貼併入工資，重新計算並已給付短給原告之加班費13,074元。　
　(四)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原告同時向仲介公司請假，表示伊會前往嘉義，並留下地址及聯絡電話給仲介公司，仲介公司亦告知原告每週須回仲介公司辦理報到請假事宜，及提醒原告要保持聯絡，如果讓仲介公司找不到的話，因擔心安危也會通報逃逸，此均記載於仲介公司之雙語客戶服務表内。
　(五)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433、434頁）：　　
　(一)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辰安護理之家看護工，兩造訂立如本院卷第131至142頁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僱傭期間為2年6月1日，即自原告入境臺灣之110年3月14日起至112年9月15日止，月薪則按最低基本工資計付。
　(二)本院卷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之原告簽名為原告親簽。 
　(三)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被告辯稱兩造為合意終止僱傭關係，「業務緊縮」事由為裕群公司自行勾選）。
　(四)裕群公司以被告名義，以原告於①112年1月16日至18日、②112年11月21日至23日間失聯為由，向勞動部為2次「外國人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之通知。
　(五)被告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110年9月至111年10月之加班費合計13,074元予原告（明細見本院第207頁表格）。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之人、地、物等涉外成分，為涉外民事事件，法院應依當事人所提出之法律事實，進行法律關係性質之定性，以決定應適用之準據法。次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籍之外國人，本件具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原告係依系爭契動契約、侵權行為及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性質上為特殊侵權行為之規定）為本件請求，而系爭契約第十六條第2項約明：「契約發生爭議時，雙方同意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處理……」；又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均在我國，則依上開規定，本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先予說明。
　(二)關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1月1日後之薪資，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得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所支出醫療費之損害部分：
　　1.被告所委託之裕群公司固於111年11月1日，代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見本院卷第161至164頁之申請文件），然原告所親簽、填表日期為111年11月1日之裕群公司客戶服務表上，以中越雙語記載：「服務事項：其他事項：①工作態度不佳，無法配合排班，經溝通輔導後。②工人要求轉出，今天會帶回公司安置辦理轉出事宜。③如果要請假或辦理轉換相關事宜，需找葉小姐0936XXXXXX辦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51頁）。是關於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原因，存有相異之書面記述。
　　2.經於上開客戶服務表「服務人員」欄簽名之證人葉品均到庭證稱：我是裕群公司的業務經理，公司業務是為機構從國外引進外勞，或是從臺灣承接，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公司的客戶，原告是裕群公司110年3月14日引進的，我們每月都會帶一位通譯去服務；系爭服務表是當天我去服務機構，是排班問題，機構要幫原告排白班，原告拒絕做白班，我們由通譯跟她溝通，因為她們國外入境都有簽同意由機構安排班別，原告還是說不要做白班，幫她轉換僱主，經過溝通之後沒辦法，我們就讓她先轉換雇主，因為他自己要求，雇主也同意她轉換，溝通失敗後就請她簽這份文件，她同鄉也很高興的幫她整理行李，我就帶她回公司安置；（問：原告是自己要轉換雇主，為何161頁勾選業務緊縮而終止勞動契約？）要問公司文書的行政人員，不是我負責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88至291頁）。證人阮氏合則證稱：我現在在辰安養老院做看護，到明年（114年）4月在臺灣工作就滿10年，在辰安護理之家工作9年多；原告有來我們辰安護理之家工作，現在已經離開；（問：原告為何離開？）調班請她做白班，她不要，為什麼離開我不知道，她不要做很開心，我們幫她整理東西，仲介來跟她溝通，她說不要做白班，仲介就帶她回去他們公司，她要去工廠賺很多錢，我在裡面當班長，她有事情都是找我轉達給老闆，所以我知道，她有說她想去工廠賺5、6萬元，我有看到原告跟老闆說不要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4頁）。上開二位證人所證稱原告離職之緣由、過程，均與前開客戶服務表上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要求轉出之記載相符；則被告辯稱係原告因不願配合排班而要求轉換雇主乙節，已非無憑。
　　3.另證人林修如證稱：我在108年12月2日到112年間任職於裕群公司，該公司是申請外籍移工，我負責文書上的申請，辰安護理之家是我們的客戶，我們會持有辰安護理之家的大小章，有時候文書上要用印，所以請辰安護理之家授權給我們；我與原告本人沒有接觸過，只接觸過她的文書作業，在歸檔時有看過本院卷第151、155頁2份客戶服務表，有經手本院卷第161至166頁的文件（即外國人申請轉換雇主及曠職通報之申請文件），這些業務是如果工人不想要這份工作，或雇主不想要這個工人，就會請我們終止僱用關係，後面這份是如果逃跑聯絡不到工人就會通報；本院卷第161頁勾選第5項（即「業務緊縮」事由）是因為我們電腦只有這個選項；（問：151頁是因為排班問題原告要求轉出，勞工要轉出跟業務緊縮好像無關，跟第161頁不符？）因為我們的電腦系統是舊的，沒有辦法勾選其他的選項；（問：所以不管終止勞動契約的原因是什麼，你們申請的時候，一律都勾業務緊縮嗎？）當時是這樣，我們被告知就是只能這樣，我們真的沒有在改這個東西，都是系統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98至306頁）。而原告與裕群公司曾於113年3月8日，訂立內容為：「茲就越南籍員工阮翠十與甲方公司（即被告）間本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然為乙方公司（即裕群公司）所屬業務人員於官方文件勾選因甲方業務緊縮而致生勞資爭議案件，致使阮翠十向甲方提告，甲方受有損害一事，經甲、乙方達成協議條款如後，俾資共同遵守：壹、乙方願給付甲方新臺幣80,000元整……。貳、甲方拋棄對乙方之其餘民、刑事請求權；惟日後若阮翠十再就本事件（112年度勞訴字第118號）相關內容對甲方提起爭訟，除甲方委任律師出庭等費用，乙方應為償還外，若甲方受有損害者，乙方亦應為賠償甲方，不得異議。」之和解書，有該和解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1頁）。自證人林修如之證述及上開和解書之內容，可知裕群公司於代被告向勞動部為原告轉換雇主之申請時，確有不問兩造間勞動契約實際終止原因為何，即逕自勾選「業務緊縮」作為申請事由之情，嗣後更為此與被告訂立和解契約，同意賠償被告8萬元，並負擔日後被告因此遭原告提起訟爭而生費用及可能之賠償金額。倘被告確係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衡情裕群公司當不致於有此自承錯誤，並願簽署不利於己之和解契約之舉。是以，綜合證人葉品均、阮氏合、林修如之證述、原告於以中越雙語記載「工人要求轉出」之客戶服務表上簽名及裕群公司自承申請轉換雇主事由勾選有誤並以上開和解書承諾賠償被告因此所生之損害等情，已足使本院認被告辯稱兩造係於111年11月1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而非被告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乙情，確屬真實。
　　4.原告雖另稱是仲介要求伊簽署轉換雇主，如果不簽就要回越南，故伊不得不簽等語，似有主張係遭脅迫始於本院卷第151頁之客戶服務表上簽名之意。然原告上開主張，與證人葉品均、阮氏合所稱「原告要求轉換雇主」、「原告想去工廠賺錢」等情相悖，況縱認仲介人員曾對原告表示「不轉換雇主就要回越南」等語，亦可能僅是在向原告說明倘其於兩造勞動關係終止後不另尋雇主，恐將喪失原得居留於我國境內之原因而已，尚難認此屬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有何因受脅迫致其為原本不欲為之意思表示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憑。
　　5.從而，兩造間之定期勞動契約，已於111年11月1日因合意終止而提早消滅，被告自斯時起，已無給付原告薪資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之義務，則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之薪資，及以被告未為原告投保勞保為由，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未領得喪葬津貼、失能給付，及支出醫療費之損害，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二)關於原告請求給付短給工資15,600元部分：
　　　兩造就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除依系爭契約契約所定原告因雇主提供膳宿所需支付之2,500元膳宿費外，原告尚另按月支付1,500元予被告乙節，固無爭執，然被告否認此1,500元為短付之薪資，辯稱此1,500元係因水電費及生活用品由被告提供，經原告同意另行支付予被告之費用，並提出經原告簽名於上，以中越雙語記載，內容為：「依照勞動契約內容及勞基法規定，外籍移工在台灣工作期間，雇主應提供住宿並每個月得向每一位外籍移工扣除2,500元之膳宿費，本人已了解並沒問題。另外，因本人每個月都有使用水電及生活用品之需求（本人所使用之水電及生活用品皆為雇主提供及購買），因此本人同意每個月另外付給雇主水電費及生活用品費用為1,500元，決無異議。（外籍移工生活用品清單如附件）」之切結書1紙為證（見本院卷第317、318頁）。原告亦不否認其有簽署上開切結書（見本院卷第432頁）。則依上開切結書之內容，可認被告主張其收取之1,500元係經原告同意支付之水電費、生活用品費乙情，應屬真實。原告雖另主張水電費及生活用品費應包括在系爭勞動契約所定之2,500元膳宿費中，然系爭勞動契約第四條僅約被告應提供原告合理、安全、適合日常生活休息之住宿環境及每日三餐膳食，並未明確約定水電費、日常生活用品等費用亦應全由雇主負擔。又原告雖主張其簽署該切結書非出於自願，然經本院詢問原告簽署切結書是否出於被詐欺或脅迫，原告僅覆稱「那時候老問說別人都願意簽，為何你不願意簽，因為我跟另外一位回越南的同事都不願意簽，老問就問我們為何不願意簽」等語（見本院卷第433頁），自原告陳述之情節觀之，亦無法認為其意思表示有不自由之情形。此外，該切結書所載之簽立日期為110年3月12日，斯時原告尚未入境我國，則原告所稱遭「老闆」即被告要求簽立切結書乙情是否屬實，頗有疑問。原告復未能另行舉證證明其有何因受詐欺或脅迫致簽署切結書之情，其上開主張自難採憑。從而，兩造間既有原告應按月支付被告1,500元水電、生活用品費用之約定，則被告按月向原告收取之1,500元，自非薪資之短付。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短付薪資15,600元部分，亦難認有據，無從准許。
　(三)關於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　　
　　1.依勞基法第36條第2項第3款規定，依第30條之1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每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不受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之限制。被告辯稱其適用4週變形工時，並與包括原告在內之員工約定將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及勞動節等12日假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使每月均有1日國定假日可放假等情，業據被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請求書各1紙為憑（見本院卷第143、149、150頁），且此種採4週變形工時及每月1日國定假日之休假方式，亦與證人阮氏合所稱每月有9日休假日等情相符（見本院卷第287頁），堪信為真實。而例假及休息日，得由勞雇雙方於不違反現行規定情形下，依照事業單位營運特性及勞工的需求自行約定，並未限制僅能安排於星期六、日。被告為養護中心，需提供住民連續不間斷之看護服務，自有藉由排班輪值之方式，使其所雇看護工於星期六、日提供勞務之需求，實難想像其會獨與原告成立以星期六、日作為例假及休息日之特別約定，原告亦未另行舉證證明其有與被告達成以星期六、日作為例假及休息日之約定；此外，兩造間既有將12日國定假日平均分配於12個月份，亦即將國定假日與工作日對調之約定，則縱原告於原本之國定假日工作，亦不能認係於休假日加班。是以，原告將110年5月起至111年10月止間各月份中原告有打卡紀錄之原國定假日、星期六或星期日均列為休假日並請求假日加班費部分，已有誤解，合先說明。
　　2.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定有明文。又勞基法並未對「工作時間」做定義性規定，僅就每日及每週工時、工時變更原則、特殊工時、休息及延長工時之給付等為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至第35條可資參照。而所謂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休息時間為勞工得自由運用之時段，非屬工作時間，除非事實上雇主未予勞工休息，未允勞工得脫離指揮監督，猶要求勞工於職場待命或提供勞務，始屬工作時間。原告固主張
　　　其於吃飯、休息時間仍需為病人服務，且於輪班開始時需提早10分鐘交班，於結束時需10分鐘後才下班，致每日（包括於休假日加班時）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20分，並以此為由請求被告給付短付之加班費，然查：
　　　⑴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11年11月間攷勤表（打卡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175至188頁），原告係於110年4月6日開始提供勞務，於110年4月間之工作時間為每日6時至12時，14時至18時，合計為8小時；於110年5至8月間，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8時至11時30分，14時至18時，18時30分至20時，合計為9小時；於110年9月至離職止，單日最長之工作時間為每日20時至0時，隔日2時至6時，7時至8時，合計亦為9小時（上、下班之打卡時間均偶有晚1、2分鐘之情形，此屬常態，不影響本院之認定）。是依此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尚無法認為原告有於休息時間仍需工作，及於值班時間始末各延長10分鐘工作時間之情形。
　　　⑵證人阮氏合到庭證稱：我們排班有護理長排，有白班、晚班，休息時間可以離開病房，離開時病人有人輪，我們會輪班，休息會有另一班照顧老人，可以回宿舍休息；（問：辰安護理之家有無要求交班要提早來，下班要晚一點下班？）我們都是10至15分鐘前去交班，沒有太早，打卡自己上班自己打；（問：證人證述上班會提早10至15分鐘交班嗎？）因為我們住在宿舍，吃飯都在那邊的食堂，交班只是口頭，沒有書面，公司也沒有要求我們什麼時候交班，交班的時候如果病患有問題要提醒下一班的人，大概交班時間要1至2分鐘，如果沒有問題就沒有交流等語（見本院卷第285至287、410、411頁）。是自證人阮氏合上開證述，亦難認原告有無法自由運用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提供勞務之情形。此外，自被告所提出之「外籍照服員排班班別輪班時程表」觀之（見本院卷第145至147頁），被告之「白班人員」分為2班，「晚班人員」則分為3班，白班、晚班不同班別之休息時間均互相錯開，亦即其中1班人員休息時，同一時段均尚有他班人員輪值工作中，此亦與證人阮氏合所述情節相符。則依被告之排班時段安排以觀，應尚不至於發生因養護中心住民無人照管，致看護工需於休息時間持續提供照護服務之情形。是依目前所呈現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信原告主張其於休息時間仍需待命或服勞務，及依被告要求需提早、延後10分鐘上、下班等情為真實，原告之實際工作時間，仍應以上開攷勤表之記錄為準。原告雖另主張上開攷勤表並非伊親自打卡云云，然此與證人阮氏合所證稱係由員工自行打卡等情不符，復為被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253、254、256、287頁），原告復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無足採信。
　　3.從上開攷勤表所示出勤紀錄，可知原告於上開期間，除依兩造約定分配至各月份之1日國定假日外，每月實際放假之例假、休假日合計日數，於110年4月、111年10月份為7日，110年5至9月份、110年11月至111年7月份、111年9月份則均各為5日，111年8月份為6日（每月例假則至少為4日）。再經本院以被告所提出之原告110年4月至10月份薪資表（見本院卷第189至195頁）與上開攷勤表互核，該薪資表記載原告在110年5月至111年7月、111年9月等月份，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111年8月份於休假日加班2日、每日8小時，111年10月則係於休假日加班3日，其中2日為8小時，另1日為4小時；將該薪資表所計載之休假日加班日數與攷勤表所示例假、休假日日數合計後，並無違反勞基法所定採4週變形工時勞工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每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之規定。又關於加班費之計付，除111年5月份計算有誤外（詳下述），被告均已按出勤紀錄所示平日加班1小時、休息日加班8小時之時數，依系爭契動契約第五條約定之標準（依該條越南文字之記載，平日加班費於2小時以內者，按時薪加給1.34倍，超過2小時者加給1.67倍；平日加班在2小時以內者，時薪另再加給1.34倍，超過2小時者另再加給1.67倍，略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計付加班費予原告；嗣被告因漏未將夜班津貼加計至原告工資以計算每小時工資額，而於112年10月16日補發加計夜班津貼重新計算後之110年9月至111年10月加班費差額13,074元予原告，可認原告除下述111年5月份加班時數認定錯誤之部分外，並無原告所稱短給加班費之情形。惟111年5月份薪資表係記載原告於該月份於休假日加班3日，每日8小時，然依當月份攷勤表之記載，原告於該月工作日數為25日（包括自111年5月31日20時起至翌日111年6月1日8時之9小時），其中工作時數為9小時者為22日，8小時者僅2日；被告既於原告111年5月份薪資表記載原告於該月休息日加班3日，可推知工作時數為9小時的22日中，應有1日為休息日，亦即原告於該月份之休息日加班日數3日中，應有2日之加班時數為8小時，所餘1日則為9小時。則被告以8小時核計此休息日之加班時數，自有短付1小時加班費之疏漏。而依原告當時之月薪25,250元，再加計當月份夜班津貼3,000元後，可知原告該月份於休息日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上者，每小時之加班費為196元【計算式：〈（25,250元＋3,000元）÷30÷8〉×1.67＝19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9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加班費請求，則屬無據。
　(四)關於原告以遭謊報逃逸由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須以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使他人受有實際損害
　　　為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就侵權行為言，被害人應就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雇主應於3日內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此為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
　　2.原告固主張被告故意謊報其逃逸，致其健康權受有損害，然證人葉品均就此證稱：當天（指同意轉換雇主當日）原告就要請假出去，拍她安置的地點在嘉義市文化路，外出日期111年11月1日，當時她說大概要兩個禮拜的時間，她想要去找朋友幫她找工廠的工作，我會跟她說一些請假之規定，如果有雇主，請她要回來，如果有媒合，隨時通知她，她就要回來報到；我請她11月14日回來，她有回來，21日也有回來，可是25日要她回來的時候，她就沒有回來。12月12日是她最後一次回公司的時間，我有告訴她9日、16日要媒合，她答應我9日要回來，媒合也沒有回來；我有用LINE打電話給她，她也不接，就偶爾給我回個簡訊，她要求我提供她資料、轉出的證明，我有傳給她，我有在LINE上面跟她講麻煩妳16日回來，如果沒回來，要請公司報妳逃逸；第一次通報是112年1月19日寄出的，原告在當天晚上7點半才傳了一張很模糊的請求來；二次曠職通報的實際通報人是裕群公司，但我們有通知機構（指辰安護理之家）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5頁）。證人林修如則證稱：逃逸的通報文件是我處理的，負責聯絡原告，回報找不到原告的人是葉品均，本院卷第333至337頁附位置資訊的照片是工人提供給我們的住宿地點，照片是裕群公司員工郭錦雯提供的，因為我們要3天的紀錄才能通報；第二次通報是因為工人都沒有跟我們聯繫，我們擔心工人安危，我們問勞動部是否可以第二次通報，勞動部說如果有失聯3天就可以，我們才做第二次等語（見本院卷第301、302頁）。是從上開二位證人之證述，於原告離職後負責與原告保持聯繫、確認原告行蹤者，為裕群公司；被告既委託裕群公司代為處理聘用外籍勞工相關事實，縱其同意裕群公司以其名義為失聯通報，衡情亦應係因信賴裕群公司所回報之原告失聯情形而為，尚難認被告有明知原告並未失聯，仍為失聯通報之故意存在。
　　3.況且，從證人葉品均所提供之切結書、嘉義市東區文化路722巷103弄146附1門牌照片、附GOOGLE位置資訊之3紙尋人啟事張貼照片、其與原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移工請假外出申請表、原告所親簽之客戶服務表等資料觀之（見本院卷第329至365頁），原告於111年1月自辰安護理之家離職後，確與裕群公司表示其將居住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路址處，並與裕群公司約定應每週回公司辦理報到、請假事宜；然其於111年12月12日至裕群公司報到後，即未在原約定112年1月9日、16日返回群裕公司（見本院卷第357至362頁請假外出申請表），嗣群裕公司於112年1月16日起於上開嘉義市東區文化路址張貼原告之尋人啟事，並於同月17日、18日再至該址拍照確認，該尋人啟事均未被取下（見本院卷第333至337頁照片）；另證人葉品均於112年11月20日至24日間，以LINE要求原告與其聯絡，均未獲回應（見本院卷第347、349頁）。於此情形，群裕公司認定原告已失聯且行蹤不明，並基於委託關係代被告為失聯通報，核屬盡就業服務法第56條第1項所定之通知義務，自無不當。至於勞動部雖於112年8月22日，以被告於112年1月19日通報原告失聯時所附聯繫事證有瑕疵為由，撤銷該部於以112年4月10日勞動發事字第1120649101號函所為註記原告行蹤不明之處分，然此僅是表示勞動部認裕群公司於112年1月19日代被告為失聯通報時所附事證不足而已，並不代表裕群公司或被告存有謊報原告失聯之故意。是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告有明知原告並未失聯，仍為失聯通報之故意存在。原告復未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有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之行為，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健康權之損害，自屬無據，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9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5日起（原告起訴時將原告列為「方碧嬌即辰安護理之家」，致本院依此姓名送達起訴狀，雖經方碧嬌於113年5月27日收受，然不能據此認為被告已收受起訴狀，惟被告嗣於113年6月5日針對原告起訴內容，提出具狀日期為113年6月4日之民事答辯狀，可認被告至遲於113年6月4日已收受起訴狀，見本院卷第77、8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雖一部敗訴，然其敗訴部分金額與本件訴訟整體訴訟標的金額相較，其數甚微，認訴訟費用仍應由原告負擔為宜，爰確定本件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八、又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既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前開規定，就原告勝訴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命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玉萱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明達


